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60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金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吳春生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

字第419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未扣案如

附表編號1所示本票上關於偽造「丁○○、己○○、戊○○、丙

○○」為共同發票人部分沒收之。又共同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

有期徒刑參年貳月。未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本票上關於偽造

「丁○○、己○○、戊○○」為共同發票人部分沒收之。應執行

有期徒刑肆年陸月。

　　事　實

一、甲○○與庚○○（原名池惠，於民國95年5月3日更名為池宜

蓁，又於104年11月23日更名為庚○○，其偽造有價證券行

為業經另案判決確定）於90年間因仲介房屋買賣衍生債務糾

紛，甲○○要求庚○○簽立本票以供擔保，2人竟共同意圖

供行使之用，基於偽造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分別為下列行

為：

　㈠於90年12月31日，甲○○與庚○○在高雄市○○區○○路00

0號甲○○住處商談前開債務糾紛如何處理，甲○○當場要

求庚○○以「池惠」作為發票人名義，簽發面額均為新臺幣

（下同）94萬元之本票共10張，且未經丁○○、己○○、戊

○○及丙○○之授權或同意(丁○○、己○○、戊○○為庚

○○之子女；丙○○則為庚○○前任職於力霸房屋加盟店之

負責人)，即在該本票之發票人欄上偽簽丁○○、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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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丙○○之署名，而偽造本票10紙(其中9張票據於不

詳時間、地點滅失)，並交付予甲○○而完成發票行為。嗣

甲○○於93年間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對庚

○○、丁○○、己○○、戊○○、丙○○提起返還借款之

訴，於訴訟中持上開本票中發票日為90年12月31日之本票1

張（下稱甲本票）作為佐證以行使之，經該院以93年度訴字

第409號判決庚○○、丁○○、己○○、戊○○、丙○○應

連帶給付甲○○94萬元及利息。足生損害於丁○○、己○

○、戊○○、丙○○及票據交易往來流通之正確性(偽造署

押、行使部分均罹於追訴權時效詳後述)。

　㈡於99年間因上開本票已罹於時效，甲○○要求換票，2人遂

於99年7月11日在甲○○上開住處，庚○○又以「池宜蓁」

作為發票人名義，簽發面額均為50萬元之本票6張，且未經

丁○○、己○○、戊○○之授權或同意，即在該本票之發票

人欄上偽簽丁○○、己○○、戊○○之署名，而偽造本票6

紙，並均交付予甲○○而完成發票行為。嗣因99年7月11日

簽發之6張本票中之5張因故滅失，甲○○明知剩餘之票據除

庚○○為發票人之部分外均係偽造，仍本於行使偽造有價證

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以僅餘之發票日為99年7月1

1日、票據號碼為283779號之本票1張（下稱乙本票）向高雄

地院聲請本票裁定，使受理之該法院司法事務官就乙本票為

形式審查後，將甲○○持有丁○○、己○○、戊○○共同簽

發乙本票之不實事項，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本票裁定之公文

書上，並據以核發高雄地院100年度司票字第763號准予強制

執行之裁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獲准，以此方式行使該本票，足

以生損害於丁○○、己○○、戊○○、票據交易往來流通之

正確性，及法院辦理民事本票裁定強制執行程序之正確性。

二、嗣丁○○於106年間接獲執行命令後，向庚○○查問，始悉

上情。

三、本案經丁○○、己○○、戊○○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

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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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甲○○(下稱被告)前於107年偵字第6132號案件中雖經

檢察官作成不起訴處分，然該案件係針對被告是否以強暴、

脅迫之方式迫使證人庚○○簽立乙本票之犯罪事實，以及被

各是否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等問題做出認定。此與

本案被告涉犯偽造、行使有價證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事

實及罪名顯然不同，本案非前開不起訴處分效力所及，自不

因該處分而有何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之問題。

二、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

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程

序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訴卷第345至346頁，被告爭執告訴

人於112年10月10日所提出的陳述意見狀引用之告訴人整理

的時間表、扣薪金額及民事案件列表的文書之證據能力，但

本案也未引用此部分事正做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爰

不就此部分事證之證據能力再為贅論)。被告迄至言詞辯論

終結前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

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復無違法不當與證明力明

顯過低之瑕疵，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並經合法調查，自

得引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上開證據，本院認為以之作為

證據應屬適當，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均具有證據

能力。

貳、實體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開時地，證人庚○○曾交付甲本票、乙

本票，被告並於93年間持甲本票向高雄地院提起返還借款之

訴，經該院以93年度訴字第409號判決認定證人庚○○、丁

○○、戊○○、丙○○應連帶給付被告94萬元及利息；被告

另持乙本票向高雄地院聲請本票裁定(100年度司票字第763

號)，並聲請強制執行獲准等節，但矢口否認有何偽造有價

證券、公務員登載不實犯行，辯稱：只取得、開立系爭甲、

乙本票等2張票據、系爭2張本票並非偽造，也不知曉該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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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票為偽造，係證人庚○○持簽好的甲、乙本票交付給被告

等語。然查：

一、前開犯罪事實，業經證人即告訴人丁○○（警卷第12至14

頁；偵一卷第25、31頁、第119至121頁、第185至187頁）、

證人即告訴人己○○（偵一卷第130至131頁）、證人即告訴

人戊○○（偵一卷第129至130頁）指訴明確，另與證人即同

案被告庚○○之證述內容可相互符實（警卷第1至7頁、偵一

卷第25至33頁、第121至122頁、第157至169頁、第185至187

頁、第225至226頁、第243至244頁；偵二卷第66至75頁；偵

二卷第77至113頁；第118至151頁；訴二卷第19至46頁），

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公務電話紀錄簿2份（警卷

第19至20頁）、庚○○手寫簽名之紙張1張（警卷第30

頁）、（丁○○）手寫簽名之紙張、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書、臺灣企銀開戶申請書暨約定書、印鑑卡、客戶開戶

資料表（警卷第49至58頁、偵一卷第123頁）、（己○○）

手寫簽名之紙張、渣打銀行開戶資料、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手術同意書、麻醉同意書、臺灣銀行開戶資料、遠

傳申請書（警卷第59至67頁、偵一卷第133頁）、（戊○

○）手寫簽名之紙張、威寶申請書、臺灣銀行開戶申請暨約

定書、開戶總約定書、7-Mobile月租型門號申請書、台灣之

星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服務契約、專案同意書（警卷第68

至89頁、偵一卷第135頁）、（指認人庚○○）甲○○相片

（警卷第42頁）、（甲○○）107年7月11日提出之本票（偵

一卷第19頁）、高雄地方法院債權憑證（100年度司執第826

76號）（正本）（司執卷第5頁）、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

库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影本）（司執卷第7至9

頁）、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6年度司執字第115190號卷宗影

本（偵一卷第39至62頁）、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偵一卷第

40至41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0年度司票字第763號民事

裁定（偵一卷第42至43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鳳山簡易庭

裁定確定證明書、本票（票號NO283779）（偵一卷第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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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警卷第24頁)、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度綜合所得稅各

類所得資料清單（偵一卷第45至46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1日雄院和106司執逸字第115190號民事

執行處通知(稿)（偵一卷第47頁）、民事補正狀（偵一卷第

48至49頁）、勞保投保單位基本資料（偵一卷第51至57

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6年12月27日雄院和106

司執逸字第115190號函(稿)（偵一卷第58頁）、臺灣高雄地

方法院中華民國106年12月28日雄院和106司執逸字第115190

號執行命令（偵一卷第59至60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

民國107年1月9日北院隆107司執助慧字第241號執行命令

（偵一卷第61至62頁）、告訴人丁○○等三人所提民事債務

人異議之訴狀及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雄簡字第714號判

決書正本乙份（偵一卷第63至71頁）、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

7年度簡上字第256號準備程序開庭筆錄影本暨光碟錄音乙件

（偵一卷第153至169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

409號判決暨確定證明書、債權憑證等卷證影本（偵一卷第2

49至259頁）、台灣橋頭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52號起訴狀

繕本（偵一卷第287至292頁）、台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起訴

狀繕本乙份（偵一卷第293至306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

8年度訴字第52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09至115頁）、臺灣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易字第287號民事判決（訴一卷

第117至125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921號民

事判決（訴一卷第127至138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

0年度上字第202號民事判決暨附件（訴一卷第139至144

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152號民事判決

（訴一卷第145至152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

上易字第112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53至160頁）、臺灣高

雄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民事判決（偵一卷第207

頁）、（庚○○）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6132

號檢察官起訴書（偵一卷第261至263頁）、（庚○○）臺灣

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5號刑事判決（偵二卷第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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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83頁）、（庚○○）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附民字第

137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他卷第101至102頁）、（庚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278號刑事

判決（偵二卷第185至198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

簡上字第256號民事判決（偵二卷第161至164頁）、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中華民國113年4月9日高市警楠分偵字

第11370887000號函暨職務報告（訴一卷第394至396頁）在

卷可參，前開犯罪事實已堪認定。

二、被告雖辯稱僅取得甲、乙本票，且被告不知該等本票乃為偽

造等語，惟查：

　㈠參酌被告於偵查中陳稱：證人庚○○的力霸房屋加盟店將被

告轉交用來繳納稅款的300萬元用掉，被告出資300多萬元賠

給該名客人的親戚，本來要告證人庚○○公司的人侵占，證

人庚○○的夫妻要求被告不要告，當初是證人庚○○夫妻來

被告家中要來處理這筆款項，叫被告不要告他們等語(偵一

卷第11至13頁)，可見本案乃係證人庚○○與其配偶恐遭被

告提起民刑事訴訟，乃前往被告家中協商公司債務問題，於

會談中簽發甲本票等10張票據。並考量被告既稱係前往被告

家中請其不要提告，而非交付或簽發擔保票據，可知甲本票

等10張票據應係在協商過程中，由被告挾提起侵占相關之民

刑事訴訟之優勢地位，於現場要求證人庚○○做成，並非雙

方就票據之作成有何溝通協議，被告從未接觸丁○○、己○

○、戊○○，對其等實際身分也不知情，甲本票等10張票據

又係於證人庚○○與其配偶向被告協商過程中因被告之要求

當場臨時催生之產物，證人庚○○客觀上已難就票據簽立有

何事先溝通、設法取得授權之可能。

　㈡而乙本票等6張票據之部分，被告於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25

號案件(即證人庚○○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下稱他案)審判程

序中，具結稱：證人庚○○有跟被告會帳，並開立50萬元的

本票給被告，被告就把94萬元剩下來的本票還給證人庚○○

等語(偵二卷第81頁)。可見乙本票等6張票據係在被告與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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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庚○○在99年間再度會帳時，就所會算出之剩餘之債權額

所簽立，並從被告稱其交還94萬元票據等語，其本質上乃就

甲本票之剩餘價值所為換票行為，乃甲本票等10張票據之延

伸，又被告直至本院審理中均稱不知有無授權等語，也可見

99年7月11日所簽發之此部分本票與90年間簽發之本票相

同，均係在被告知曉證人庚○○未得其他發票人授權，要求

證人庚○○所簽立。

　㈢另被告於本案中雖辯稱證人庚○○僅簽發甲本票、乙本票而

以，無其他票據。然證人庚○○於本院審理中證稱90年12月

31日其簽發10張本票(含甲本票)、99年7月11日其簽發6張本

票(含乙本票)等語明確(訴二卷第20、21頁)。被告於他案審

理中，也陳稱：證人庚○○說其在90年12月31日總共簽立10

張94萬的本票給被告，被告與證人庚○○會帳，會完帳之

後，證人庚○○才簽立50萬的本票6張給被告等節均為正確

等語(偵二卷91頁)，其陳述內容與證人庚○○上開證述內容

相符，可見證人庚○○此部分證述屬實，其確係於90年12月

31日簽發10張本票(含甲本票)、99年7月11日簽發6張本票

(含乙本票)。又過往被告雖僅提出甲、乙本票，但其前後2

次提出票據之模式相同(均係數張票據中取出一張以行使)，

加上被告於他案中陳稱：10張94萬元本票其手上都沒有了、

50萬元本票剩下5張找不到等語(偵二卷第92頁)，故被告嗣

稱僅有2張票據乃卸責之詞，無法採信。

　㈣又觀被告於偵查中自陳：證人庚○○在其面前開的票有2

張，其中1張是證人庚○○以其及3名子女的名義開立，第2

張是證人庚○○、3名子女、另一間公司股東的名義開立等

語(偵一卷第12頁)，被告辯稱係證人庚○○預先簽好本票持

往被告處所交付給被告即不可採。而證人庚○○亦於本院審

理程序中證稱：本案10、6張本票係在被告住所簽立等節相

符(訴二卷19至21頁)，也與被告前開陳述內容大致相符(除

張數部分，但本案簽發之票據張數為10、6張已認定如前)。

證人庚○○係在被告面前偽簽本案之票據，被告對於此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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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之簽立全係由證人庚○○獨力完成乙節自當瞭然於心。

　㈤此外，細觀甲本票、乙本票之外觀（偵一卷第19、44頁，其

他本票已經滅失無從觀察外觀，但本案10、6張本票係分別

在同一環境、背景下所簽立，該2批本票彼此間之內容應大

致等同)，該2張票據上謹記載私人名字而無公司名稱，任何

公司均無需對該2張票據負擔任何責任，甲本票、乙本票顯

非以公司名義簽發之公司票據，而係以私人名義所簽立之私

人票據。再其票上分別有5位、4位之發票人簽名，各發票人

簽名字跡、簽名文字大小均屬相近，可見確係由一人單獨書

寫簽發者，此與被告前揭票據係證人庚○○在其面前開立等

陳述之內容可相對應，亦與證人庚○○於本院中證稱：甲本

票、乙本票係其在被告住處開立等語相符(訴二卷19、21

頁)。此外，甲本票、乙本票之發票人均未顯示代理之外

觀，顯非以一般代理形式所作成之票據，甲本票、乙本票票

面文字乃表彰票上各發票人均直接簽發該對2張票據並對之

直接負責，但該等票據既係由證人庚○○單獨簽發，其他發

票人即顯不可能參與發票行為。

　㈥是以，本案之16張票據至多僅能依照隱名代理、代行之規定

或法理而合法開立，但此2種發票形式，其代理權之存在均

係重中之重，被告若有意以此方式取得本票，自當會就代理

權存否詳加確認。而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確認代理權

存否之作為，也未見證人庚○○有何代理丁○○、己○○、

戊○○簽發私人票據之權利外觀{雖簽發甲本票時證人庚○

○為丁○○、己○○、戊○○之法定代理人(丁○○、己○

○、戊○○分別於72年10月、73年12月、00年0月生)，但觀

丁○○、己○○、戊○○等人遭列為發票人，目的就是要使

其等同負票據責任，使其等形式上為證人庚○○背負票據上

保證責任，此為雙方代理，依照民法第106條(本票自18年制

定後未曾修正)規定於此發票行為上證人庚○○除非得到允

諾，否則不得為丁○○、己○○、戊○○之代理人}。且被

告於本院109年訴字第125號案件中，陳稱：要請證人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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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立丁○○、己○○、戊○○、丙○○的名字，是因為他們

是公司股東，他們是公司的人一定要負責、被告要求公司的

人都要簽名，都要付責任賠償給被告，被告有去找這些人，

但是都找不到，這些人被告都不認識等語(偵二卷第80至82

頁)，可見甲本票、乙本票等本案票據之簽發過程中，係

「被告要求」證人庚○○於票上簽立丁○○、己○○、戊○

○、丙○○之姓名，而非證人庚○○表示有得到如何之授權

能以股東名義簽發私人票據，結合被告既稱始終未接觸證人

庚○○以外之人、不認識其他人，其顯不可能得到證人庚○

○有何代理權之資訊而產生如何之誤認或信賴。加上本案無

任何證據可證明其他發票人有授權證人庚○○代理簽發票據

(丁○○、己○○、戊○○並在各自之證言中否認之)，則甲

本票、乙本票等本案票據無論在客觀上或是被告主觀中，均

不可能係隱名代理、代行之下所產生之票據。甲本票、乙本

票等本案票據就證人庚○○本人為發票人之部分外，就其他

發票人之部分乃未得授權而偽簽，屬於偽造之本票乙節自可

認定。

　㈦又觀被告自陳其有客人有4間店被法拍，找證人庚○○去跟

銀行談，談到後面其客人親戚買下4間店面等語(偵一卷第11

至12頁)，顯見被告對於店面買賣之接洽、協商、交易均有

相當了解，其具備相當商業上之歷練與經驗。而被告始終表

示甲本票、乙本票之票據債務來源乃係源於上開力霸房屋加

盟店之債務等語，該債務本質上應為證人庚○○所經營之公

司或該加盟店之債務，然被告於證人庚○○前往被告家中商

談不要提出民刑事訴訟時，當場要求證人庚○○簽發者卻係

證人庚○○、丙○○、丁○○、己○○、戊○○等人為發票

人；乙本票也係在就甲本票剩餘價值會算、換票所為產物，

其上也係以證人庚○○、丁○○、己○○、戊○○為發票

人，甲本票、乙本票上均未見任何公司、加盟店之字樣，顯

見被告清楚知曉公司債務與私人債務之區別，而刻意使發票

人呈現以私人名義、除去公司制度保護之形式發票，讓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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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無限制求償。而於社會中一般本不會要求股東就公司之

債務負擔責任，遑論認由公司人員以股東名義簽發私人票據

作為擔保。丙○○雖名義上係所謂加盟店以及富將行銷顧問

有限公司之負責人(金訴二卷111頁)，但衡情也毫無容許證

人庚○○以其名義簽發私人票據之理由。此種情況下，自難

認其有何正當理由推認、信賴丙○○、丁○○、己○○、戊

○○會授權簽發本案16張本票之理由。

　㈧再者，從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民事判決

中，被告以證人庚○○邀同己○○、戊○○、胡仁豪、丙○

○等人為連帶保證人向其借款為原因事實提起返還借款之

訴，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判決暨確定證

明書、債權憑證等卷證影本（偵一卷第249至259頁）在卷可

參。但依照被告於本案之主張，本案票據之簽發，係因交給

證人庚○○經營之力霸房屋加盟店款項遭挪用、被告代為墊

付並要求證人庚○○簽發該票以為擔保已如前述，則雙方應

無任何借款關係存在，加上被告稱其僅認識證人庚○○，對

於其他發票人均不認識也未接觸過等語，被告當無何邀同己

○○、戊○○、胡仁豪、丙○○等人為連帶保證人之可能

性。被告刻意隱匿甲本票真正之取得背景及原因事實，以借

款及連帶保證提起訴訟，甘冒遭該案被告以借款關係不存在

為抗辯，甚至於衍生票據上之利益償還請求權一併遭到影響

之風險提起返還借款之訴，僅將甲本票作為舉證之一環，此

舉也有違常情，亦可佐證被告深知甲本票之真正取得過程根

本不見容於正常法治，方以返還借款之訴作為掩飾。

　㈨至於被告以小孩長大不還錢不是社會應有之態度云云。但父

母之債務因繼承使不具經濟及辨別事理能力之兒童、少年無

端背負高額債務，衍生諸多問題，已於98年間催生出概括繼

承有限責任之制度。所謂要求子女為父母清償債務之歪風陋

習根本非我國一般法治及社會通念所許，遑論以此作為信賴

基礎為如何主張，被告以證人庚○○之子女應償還證人庚○

○之債務云云試圖脫免刑責，自無採信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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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㈩被告又雖提出富將行銷顧問有限公司切結書一紙(訴二卷第1

11頁)，主張證人庚○○係以公司名義對外為整體之表示，

然甲本票、乙本票上即無所謂公司名義，自無從認定證人庚

○○有何一概以公司名義對外表示之情況。何況該切結書乃

91年4月15日簽發，與甲本票、乙本票之簽發時間並未重

疊，更難認與本案之10、6張票據有何關聯，且切結書上雖

有丙○○、丁○○、己○○、戊○○等人之印章，但僅憑此

等印章也無從認定係丙○○、丁○○、己○○、戊○○等人

親自用印，況以公司名義簽發切結書與以自己名義簽發本票

乃屬二事，後者所需負擔之責任遠較前者嚴重，自無從以切

結書上之記載推論含甲本票在內之10張本票、含乙本票在內

之6張本票之發票人全體均同意證人庚○○之發票行為。

　此外，被告雖稱其提起訴訟、後續執行之過程中均未遭丁○

○、己○○、戊○○為異議等語。但事後未為異議不足以改

變甲本票、乙本票於簽發當下乃屬偽造之事實。且對於被告

之法律動作，丁○○等形式上共同發票人未為異議之原因所

在多有，何況證人庚○○為偽造有價證券之共同正犯，更涉

及侵占公司款項之問題，丁○○、己○○、戊○○為反對表

示將使刑案浮上檯面，使自身的母親面臨牢獄之災，其等當

然有不加異議之充分理由及動機，未為異議非等同其等於發

票之當下有為授權，被告以此為由試圖脫免刑責自無從採

信。

　另雖被告及辯護人主張被告於107年7月9日偵訊筆錄製作時

不知所措、不懂對方問甚麼云云。但經本院勘驗當日之偵訊

過程錄影光碟(勘驗筆錄見訴一卷403至408頁)，可見檢方於

勘驗段落初始不久，雖一度將訊問音調提高，然觀其前文，

係被告對於檢方所發出之證人庚○○開幾張票之問題，將證

人庚○○配偶自行開立之票據列入，又先稱證人庚○○開了

5至6張票，不久後改稱係兩張，嗣再改稱就一張，之後又說

有公司開的票等語，其該段供詞反覆不定，又將不屬於證人

庚○○開立之票據列入，顧左右而言他，顯見被告於該段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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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陷入注意力渙散之情況，訊問檢察官自有必要提高音量

強調問題以將被告之注意拉回，否則根本無從繼續訊問，自

無從認定此部分訊問有何不當訊問之情事。而觀被告其後

(被告陳稱因為你問的，我聽，我就是自己說實在話等語之

後)之回答已未見有明顯反覆或是回答不清之情況，對於檢

方之問題也大致能夠清楚回答，難認被告當下有何聽不懂問

題或是心慌意亂胡亂回答之問題，被告此部分主張自不足否

定被告該次偵訊陳述之證明力。

　是以，被告以前詞置辯，均顯屬卸責之詞，不足為採。

三、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

科。

四、論罪科刑：

　㈠於被告之犯罪事實欄㈠所示之行為後，刑法第80條規定於94

年1月7日修正公布，全面延長法定追訴權時效，揆諸其修正

之結果，新修正之刑法第80條規定對於被告較為不利，應適

用修正前刑法第80條之規定。而依照修正前該條第1項第3款

規定，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之追訴權時效為10年，

刑法第217條第1項偽造署押罪之最重本刑為3年；第201條第

2項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最重本刑為7年，被告就犯罪事實欄

㈠涉嫌與證人庚○○共同偽造有價證券，自同時涉及偽造署

押罪，於訴訟中提出作為證據則涉及行使，為犯罪事實欄㈠

之行為時點為90年12月31日，證人庚○○最早於107年4月12

日方至警察局自首，其後本案方遭察覺，故本案就犯罪事實

欄㈠中偽造署押、行使偽造有價證券部分之追訴權已過10年

而未行使，本案自無從再就此部分為訴追。然此部分若有

罪，與被告此部分之偽造有價證券行為係吸收關係，乃屬一

罪，爰就此部分行為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㈡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01條規定業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

布，並於同年月27日施行，揆諸其修正理由，係因本罪於72

年6月26日後並未修正，而於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

所訂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二頁



項前段之規定，本罪之罰金數額應提高為30倍；本次修正即

係將前開條文罰金數額修正提高為30倍，以增加法律明確

性，並使刑法各罪罰金數額具內在邏輯一致性。準此，此次

修正惟僅係將罰金數額調整換算結果予以明定，核其構成要

件及法律效果，均無變更，是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適

用裁判時法即現行法處斷，先予敘明。

　㈢核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偽

造有價證券罪；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201條第1

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刑法第213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罪。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偽造署押之行為，係偽造有價證

券之階段行為；被告前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行為，為行使

偽造有價證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被告偽造有價證券後復持

以行使(持乙本票聲請本票裁定)，其行使之低度行為為偽造

有價證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㈣又被告於含甲本票在內之10張票據、含乙本票在內之6張票

據中，分別偽造丁○○、己○○、戊○○、丙○○；丁○

○、己○○、戊○○之簽名，分別為一行為侵害數法益，應

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一重處斷。

　㈤又被告於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地偽造面額為94萬元之本

票10張及面額為50萬元之本票6張的行為，皆各係於密切接

近之時地實施，侵害之法益相同，各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

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區分，

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

較為合理，是被告上開2次偽造行為俱屬接續犯，各應論以

一罪。

　㈥而被告所犯2次偽造有價證券行為，其犯意個別，行為互

殊，應予分論併罰。

　㈦被告與證人庚○○就前開2次偽造有價證券行為，有犯意聯

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㈧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遇債務糾紛，不思透過

合法、妥適方式行使權利，卻要求證人庚○○簽署他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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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票據發票人欄，其後復持以於訴訟中舉證以及聲請本票裁

定，影響他人之交易信用及財產法益，同時危害金融交易秩

序，所為實值非難；並考量甲本票、乙本票之票面金額為94

萬元、50萬元，數量分別有10張、6張，金額及數量均非

小，且牽涉到之被害人人數也非少，但目前僅甲、乙本票在

市面上流通，流通數量非鉅。又被告犯後矢口否認犯行，未

積極面對應承擔之司法責任。且被告也未與被害人和解，未

求得宥恕或是賠償因其犯罪所造成之損害。另考量被告之犯

罪動機係為處理其與證人庚○○間因仲介房屋買賣所衍伸之

債務糾紛，以及被告之前科素行；兼衡其自陳智識程度為小

學畢業，現無業、全身都是病之家庭經濟及身體狀況（訴二

卷第105頁），暨其犯罪之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本案係刑法第201條之罪，宣告刑逾1

年6月，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3條第1項第15

款規定，無減刑之適用，併此敘明。復綜合考量被告所犯上

開各罪之時間相隔甚久、類型均為偽造有價證券罪，且2次

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均係源於同一與證人庚○○間因仲介房

屋買賣衍伸之債務糾紛，犯罪動機同一，且其2次偽簽之發

票人姓名大致相同及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等總體情狀，就

被告所犯上開各罪，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以資警惕。

五、沒收：

　㈠按偽造之有價證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05

條規定沒收，此係採義務沒收主義，法院並無斟酌取捨之

權。而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2 人以上共

同簽名者，應連帶負責；又票據之偽造或票據上簽名之偽

造，不影響於真正簽名之效力，故2 人以上共同在本票之發

票人欄簽名者，應連帶負發票人責任，倘其中有部分屬於偽

造，雖不影響於其餘真正簽名者之效力，但偽造之部分，仍

應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又因票據權利之行使與票據本身

不能分離，於此情形法院為沒收之宣告時，僅諭知偽造部分

（即偽造發票人部分）沒收即可，不得將該紙票據全部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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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收，剝奪合法持有人對於真正發票人之權利（最高法院97

年度台上字第3887號、98年度台上字第6894號判決意旨參

照）。次按支票上偽造之印文、署押，已因支票之沒收而包

括在內，自毋庸重為沒收之諭知（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

277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共同偽簽之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本票10張、6

張，除如甲、乙本票業經被告持以提起訴訟、聲請本票裁定

外，其餘本票已滅失等情，業據被告於陳稱在卷（偵二卷第

92頁），衡以被告於90年至今，確實僅提出甲、乙本票向告

訴人3人及丙○○提起民事訴訟及民事請求，倘其仍保有其

餘偽造之本票，應會及早提出以行使權利，以免該票據權利

罹於時效，復無積極證據證明該本票現仍存在，應認已滅

失，為免將來執行之困難，自無再對甲、乙本票外其餘之本

票宣告沒收之必要。又該甲、乙本票中，證人庚○○任發票

人而簽名部分既屬真實，就該部分自不得將各該本票宣告沒

收，惟就證人庚○○、被告共同偽造「丁○○、己○○、戊

○○、丙○○」為共同發票人部分，仍應依刑法第205條規

定予以沒收。另甲、乙本票分別就偽造「丁○○、己○○、

戊○○、丙○○」、「丁○○、己○○、戊○○」為共同發

票人部分既經諭知沒收，則其上偽造之上列簽名，因各屬偽

造本票之一部分，已因偽造本票之沒收而包括在內，毋庸重

為沒收之諭知。

　㈢至於被告於甲本票後，另提起高雄地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

民事訴訟並取得勝訴判決，其後據以聲請強制執行，然該判

決之請求權基礎為返還借款請求權，被告後續以該確定判決

為執行名義，則其所依據之執行名義均係該返還借款判決，

而非甲本票，此有高雄地方法院債權憑證（100年度司執第8

2676號）（正本）（司執卷第5頁）、被告於107司執63579

號案件之執行聲請書(司執卷1至3頁)在卷可參。此部分強制

執行之執行名義既為借款請求權而非票款請求權，且本於票

據無因性，甲本票所表彰之票據債權與前揭返還借款判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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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之借款債權自難認相同，是被告執該判決為強制執行，

已非行使甲本票犯行之範圍內，自非本案起訴事實效力所

及，也難認被告持返還借款判決強制執行所得款項為偽造甲

本票之犯罪所得，本案自無從就被告以高雄地院93年度訴字

第409號強制執行所得之任何款項宣告沒收。

　㈣按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以取得票面價值之對價，固不另論詐

欺罪，但如以偽造之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後，執

該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則其行為，為行使偽造

有價證券以外之另一行為（最高法院著有85年度台上字第39

3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取得乙本票後，據以聲請本

票裁定，並經高雄地院以100年度司票字第763號准許執行。

但既執本票裁定所為後續執行本質上與聲請本票裁定非必然

為相同行為，而本案被告於100年間取得上開本票裁定後，

於106年12月19日方執以聲請強制執行，此有民事聲請強制

執行狀（偵一卷第40至41頁）在卷可參。被告聲請、取得本

票裁定與聲請強制執行相隔6年許，時間甚久，也無從將聲

請本票裁定之行為與後續聲請強制執行行為評價為接續犯，

是該聲請執行之行為僅能評價為另一獨立行為。而本案起訴

書與乙本票有關之部分僅記載至聲請本票裁定，未記載後續

執行之部分，後續執行部分又為獨立行為，與本案起訴範圍

為數罪，自難認被告後續聲請執行部分屬於本案起訴範圍，

本案無從對於被告之後續聲請執行部分為任何審酌。而被告

以前揭本票裁定為強制執行所得之金錢，並非由聲請本票裁

定行為所生，蓋聲請本票裁定至多僅能取得相對應之本票裁

定，需要經過聲請強制執行方能實現債權取得價款。故被告

之執行所得為後續聲請執行部分無從認定為本案之犯罪所

得，自無從對之宣告沒收。

　㈤本案宣告之多數沒收，依刑法第40條之2第1項規定併執行

之。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陳韻庭、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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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億芳

　　　　　　　　　　　　　　　　　　　法　官　 洪柏鑫

　　　　　　　　　　　　　　　　　　　法　官　 蔡旻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許婉真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01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

券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

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

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票據號碼 票載發票日 票 面 金 額

（新臺幣）

發票人 備註

1 無 90年12月31日 940,000元 池惠、丁○○、

己○○、戊○

○、丙○○

即前所指之甲本票。

2 283779 99年7 月11日 50,000元 池宜蓁、丁○

○、己○○、戊

即前所指之乙本票。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七頁



 

 

卷宗標目對照表：

 

 

 

○○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0771062100

號）刑案偵查卷宗(警卷)

2.　　橋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1633號偵查卷宗(他卷)

3.　　橋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6132號偵查卷宗(偵一卷)

4.　　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197號偵查卷宗(偵二卷)

5.　　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3579號一般執字卷面(司執卷)

6.　　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60號卷(卷一)(訴一卷)

7.　　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60號卷(卷二)(訴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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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60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金柳






選任辯護人  吳春生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419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未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本票上關於偽造「丁○○、己○○、戊○○、丙○○」為共同發票人部分沒收之。又共同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未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本票上關於偽造「丁○○、己○○、戊○○」為共同發票人部分沒收之。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陸月。
　　事　實
一、甲○○與庚○○（原名池惠，於民國95年5月3日更名為池宜蓁，又於104年11月23日更名為庚○○，其偽造有價證券行為業經另案判決確定）於90年間因仲介房屋買賣衍生債務糾紛，甲○○要求庚○○簽立本票以供擔保，2人竟共同意圖供行使之用，基於偽造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90年12月31日，甲○○與庚○○在高雄市○○區○○路000號甲○○住處商談前開債務糾紛如何處理，甲○○當場要求庚○○以「池惠」作為發票人名義，簽發面額均為新臺幣（下同）94萬元之本票共10張，且未經丁○○、己○○、戊○○及丙○○之授權或同意(丁○○、己○○、戊○○為庚○○之子女；丙○○則為庚○○前任職於力霸房屋加盟店之負責人)，即在該本票之發票人欄上偽簽丁○○、己○○、戊○○、丙○○之署名，而偽造本票10紙(其中9張票據於不詳時間、地點滅失)，並交付予甲○○而完成發票行為。嗣甲○○於93年間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對庚○○、丁○○、己○○、戊○○、丙○○提起返還借款之訴，於訴訟中持上開本票中發票日為90年12月31日之本票1張（下稱甲本票）作為佐證以行使之，經該院以93年度訴字第409號判決庚○○、丁○○、己○○、戊○○、丙○○應連帶給付甲○○94萬元及利息。足生損害於丁○○、己○○、戊○○、丙○○及票據交易往來流通之正確性(偽造署押、行使部分均罹於追訴權時效詳後述)。
　㈡於99年間因上開本票已罹於時效，甲○○要求換票，2人遂於99年7月11日在甲○○上開住處，庚○○又以「池宜蓁」作為發票人名義，簽發面額均為50萬元之本票6張，且未經丁○○、己○○、戊○○之授權或同意，即在該本票之發票人欄上偽簽丁○○、己○○、戊○○之署名，而偽造本票6紙，並均交付予甲○○而完成發票行為。嗣因99年7月11日簽發之6張本票中之5張因故滅失，甲○○明知剩餘之票據除庚○○為發票人之部分外均係偽造，仍本於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以僅餘之發票日為99年7月11日、票據號碼為283779號之本票1張（下稱乙本票）向高雄地院聲請本票裁定，使受理之該法院司法事務官就乙本票為形式審查後，將甲○○持有丁○○、己○○、戊○○共同簽發乙本票之不實事項，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本票裁定之公文書上，並據以核發高雄地院100年度司票字第763號准予強制執行之裁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獲准，以此方式行使該本票，足以生損害於丁○○、己○○、戊○○、票據交易往來流通之正確性，及法院辦理民事本票裁定強制執行程序之正確性。
二、嗣丁○○於106年間接獲執行命令後，向庚○○查問，始悉上情。
三、本案經丁○○、己○○、戊○○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甲○○(下稱被告)前於107年偵字第6132號案件中雖經檢察官作成不起訴處分，然該案件係針對被告是否以強暴、脅迫之方式迫使證人庚○○簽立乙本票之犯罪事實，以及被各是否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等問題做出認定。此與本案被告涉犯偽造、行使有價證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事實及罪名顯然不同，本案非前開不起訴處分效力所及，自不因該處分而有何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之問題。
二、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程序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訴卷第345至346頁，被告爭執告訴人於112年10月10日所提出的陳述意見狀引用之告訴人整理的時間表、扣薪金額及民事案件列表的文書之證據能力，但本案也未引用此部分事正做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爰不就此部分事證之證據能力再為贅論)。被告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復無違法不當與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並經合法調查，自得引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上開證據，本院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開時地，證人庚○○曾交付甲本票、乙本票，被告並於93年間持甲本票向高雄地院提起返還借款之訴，經該院以93年度訴字第409號判決認定證人庚○○、丁○○、戊○○、丙○○應連帶給付被告94萬元及利息；被告另持乙本票向高雄地院聲請本票裁定(100年度司票字第763號)，並聲請強制執行獲准等節，但矢口否認有何偽造有價證券、公務員登載不實犯行，辯稱：只取得、開立系爭甲、乙本票等2張票據、系爭2張本票並非偽造，也不知曉該2張本票為偽造，係證人庚○○持簽好的甲、乙本票交付給被告等語。然查：
一、前開犯罪事實，業經證人即告訴人丁○○（警卷第12至14頁；偵一卷第25、31頁、第119至121頁、第185至187頁）、證人即告訴人己○○（偵一卷第130至131頁）、證人即告訴人戊○○（偵一卷第129至130頁）指訴明確，另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庚○○之證述內容可相互符實（警卷第1至7頁、偵一卷第25至33頁、第121至122頁、第157至169頁、第185至187頁、第225至226頁、第243至244頁；偵二卷第66至75頁；偵二卷第77至113頁；第118至151頁；訴二卷第19至46頁），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公務電話紀錄簿2份（警卷第19至20頁）、庚○○手寫簽名之紙張1張（警卷第30頁）、（丁○○）手寫簽名之紙張、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書、臺灣企銀開戶申請書暨約定書、印鑑卡、客戶開戶資料表（警卷第49至58頁、偵一卷第123頁）、（己○○）手寫簽名之紙張、渣打銀行開戶資料、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手術同意書、麻醉同意書、臺灣銀行開戶資料、遠傳申請書（警卷第59至67頁、偵一卷第133頁）、（戊○○）手寫簽名之紙張、威寶申請書、臺灣銀行開戶申請暨約定書、開戶總約定書、7-Mobile月租型門號申請書、台灣之星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服務契約、專案同意書（警卷第68至89頁、偵一卷第135頁）、（指認人庚○○）甲○○相片（警卷第42頁）、（甲○○）107年7月11日提出之本票（偵一卷第19頁）、高雄地方法院債權憑證（100年度司執第82676號）（正本）（司執卷第5頁）、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库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影本）（司執卷第7至9頁）、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6年度司執字第115190號卷宗影本（偵一卷第39至62頁）、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偵一卷第40至41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0年度司票字第763號民事裁定（偵一卷第42至43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鳳山簡易庭裁定確定證明書、本票（票號NO283779）（偵一卷第44頁）(同警卷第24頁)、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偵一卷第45至46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6年12月21日雄院和106司執逸字第115190號民事執行處通知(稿)（偵一卷第47頁）、民事補正狀（偵一卷第48至49頁）、勞保投保單位基本資料（偵一卷第51至57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6年12月27日雄院和106司執逸字第115190號函(稿)（偵一卷第58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6年12月28日雄院和106司執逸字第115190號執行命令（偵一卷第59至60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7年1月9日北院隆107司執助慧字第241號執行命令（偵一卷第61至62頁）、告訴人丁○○等三人所提民事債務人異議之訴狀及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雄簡字第714號判決書正本乙份（偵一卷第63至71頁）、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簡上字第256號準備程序開庭筆錄影本暨光碟錄音乙件（偵一卷第153至169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判決暨確定證明書、債權憑證等卷證影本（偵一卷第249至259頁）、台灣橋頭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52號起訴狀繕本（偵一卷第287至292頁）、台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起訴狀繕本乙份（偵一卷第293至306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52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09至115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易字第287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17至125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921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27至138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上字第202號民事判決暨附件（訴一卷第139至144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152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45至152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12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53至160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民事判決（偵一卷第207頁）、（庚○○）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6132號檢察官起訴書（偵一卷第261至263頁）、（庚○○）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5號刑事判決（偵二卷第171至183頁）、（庚○○）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附民字第137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他卷第101至102頁）、（庚○○）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278號刑事判決（偵二卷第185至198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簡上字第256號民事判決（偵二卷第161至164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中華民國113年4月9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0887000號函暨職務報告（訴一卷第394至396頁）在卷可參，前開犯罪事實已堪認定。
二、被告雖辯稱僅取得甲、乙本票，且被告不知該等本票乃為偽造等語，惟查：
　㈠參酌被告於偵查中陳稱：證人庚○○的力霸房屋加盟店將被告轉交用來繳納稅款的300萬元用掉，被告出資300多萬元賠給該名客人的親戚，本來要告證人庚○○公司的人侵占，證人庚○○的夫妻要求被告不要告，當初是證人庚○○夫妻來被告家中要來處理這筆款項，叫被告不要告他們等語(偵一卷第11至13頁)，可見本案乃係證人庚○○與其配偶恐遭被告提起民刑事訴訟，乃前往被告家中協商公司債務問題，於會談中簽發甲本票等10張票據。並考量被告既稱係前往被告家中請其不要提告，而非交付或簽發擔保票據，可知甲本票等10張票據應係在協商過程中，由被告挾提起侵占相關之民刑事訴訟之優勢地位，於現場要求證人庚○○做成，並非雙方就票據之作成有何溝通協議，被告從未接觸丁○○、己○○、戊○○，對其等實際身分也不知情，甲本票等10張票據又係於證人庚○○與其配偶向被告協商過程中因被告之要求當場臨時催生之產物，證人庚○○客觀上已難就票據簽立有何事先溝通、設法取得授權之可能。
　㈡而乙本票等6張票據之部分，被告於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25號案件(即證人庚○○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下稱他案)審判程序中，具結稱：證人庚○○有跟被告會帳，並開立50萬元的本票給被告，被告就把94萬元剩下來的本票還給證人庚○○等語(偵二卷第81頁)。可見乙本票等6張票據係在被告與證人庚○○在99年間再度會帳時，就所會算出之剩餘之債權額所簽立，並從被告稱其交還94萬元票據等語，其本質上乃就甲本票之剩餘價值所為換票行為，乃甲本票等10張票據之延伸，又被告直至本院審理中均稱不知有無授權等語，也可見99年7月11日所簽發之此部分本票與90年間簽發之本票相同，均係在被告知曉證人庚○○未得其他發票人授權，要求證人庚○○所簽立。
　㈢另被告於本案中雖辯稱證人庚○○僅簽發甲本票、乙本票而以，無其他票據。然證人庚○○於本院審理中證稱90年12月31日其簽發10張本票(含甲本票)、99年7月11日其簽發6張本票(含乙本票)等語明確(訴二卷第20、21頁)。被告於他案審理中，也陳稱：證人庚○○說其在90年12月31日總共簽立10張94萬的本票給被告，被告與證人庚○○會帳，會完帳之後，證人庚○○才簽立50萬的本票6張給被告等節均為正確等語(偵二卷91頁)，其陳述內容與證人庚○○上開證述內容相符，可見證人庚○○此部分證述屬實，其確係於90年12月31日簽發10張本票(含甲本票)、99年7月11日簽發6張本票(含乙本票)。又過往被告雖僅提出甲、乙本票，但其前後2次提出票據之模式相同(均係數張票據中取出一張以行使)，加上被告於他案中陳稱：10張94萬元本票其手上都沒有了、50萬元本票剩下5張找不到等語(偵二卷第92頁)，故被告嗣稱僅有2張票據乃卸責之詞，無法採信。
　㈣又觀被告於偵查中自陳：證人庚○○在其面前開的票有2張，其中1張是證人庚○○以其及3名子女的名義開立，第2張是證人庚○○、3名子女、另一間公司股東的名義開立等語(偵一卷第12頁)，被告辯稱係證人庚○○預先簽好本票持往被告處所交付給被告即不可採。而證人庚○○亦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本案10、6張本票係在被告住所簽立等節相符(訴二卷19至21頁)，也與被告前開陳述內容大致相符(除張數部分，但本案簽發之票據張數為10、6張已認定如前)。證人庚○○係在被告面前偽簽本案之票據，被告對於此等本票之簽立全係由證人庚○○獨力完成乙節自當瞭然於心。
　㈤此外，細觀甲本票、乙本票之外觀（偵一卷第19、44頁，其他本票已經滅失無從觀察外觀，但本案10、6張本票係分別在同一環境、背景下所簽立，該2批本票彼此間之內容應大致等同)，該2張票據上謹記載私人名字而無公司名稱，任何公司均無需對該2張票據負擔任何責任，甲本票、乙本票顯非以公司名義簽發之公司票據，而係以私人名義所簽立之私人票據。再其票上分別有5位、4位之發票人簽名，各發票人簽名字跡、簽名文字大小均屬相近，可見確係由一人單獨書寫簽發者，此與被告前揭票據係證人庚○○在其面前開立等陳述之內容可相對應，亦與證人庚○○於本院中證稱：甲本票、乙本票係其在被告住處開立等語相符(訴二卷19、21頁)。此外，甲本票、乙本票之發票人均未顯示代理之外觀，顯非以一般代理形式所作成之票據，甲本票、乙本票票面文字乃表彰票上各發票人均直接簽發該對2張票據並對之直接負責，但該等票據既係由證人庚○○單獨簽發，其他發票人即顯不可能參與發票行為。
　㈥是以，本案之16張票據至多僅能依照隱名代理、代行之規定或法理而合法開立，但此2種發票形式，其代理權之存在均係重中之重，被告若有意以此方式取得本票，自當會就代理權存否詳加確認。而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確認代理權存否之作為，也未見證人庚○○有何代理丁○○、己○○、戊○○簽發私人票據之權利外觀{雖簽發甲本票時證人庚○○為丁○○、己○○、戊○○之法定代理人(丁○○、己○○、戊○○分別於72年10月、73年12月、00年0月生)，但觀丁○○、己○○、戊○○等人遭列為發票人，目的就是要使其等同負票據責任，使其等形式上為證人庚○○背負票據上保證責任，此為雙方代理，依照民法第106條(本票自18年制定後未曾修正)規定於此發票行為上證人庚○○除非得到允諾，否則不得為丁○○、己○○、戊○○之代理人}。且被告於本院109年訴字第125號案件中，陳稱：要請證人庚○○簽立丁○○、己○○、戊○○、丙○○的名字，是因為他們是公司股東，他們是公司的人一定要負責、被告要求公司的人都要簽名，都要付責任賠償給被告，被告有去找這些人，但是都找不到，這些人被告都不認識等語(偵二卷第80至82頁)，可見甲本票、乙本票等本案票據之簽發過程中，係「被告要求」證人庚○○於票上簽立丁○○、己○○、戊○○、丙○○之姓名，而非證人庚○○表示有得到如何之授權能以股東名義簽發私人票據，結合被告既稱始終未接觸證人庚○○以外之人、不認識其他人，其顯不可能得到證人庚○○有何代理權之資訊而產生如何之誤認或信賴。加上本案無任何證據可證明其他發票人有授權證人庚○○代理簽發票據(丁○○、己○○、戊○○並在各自之證言中否認之)，則甲本票、乙本票等本案票據無論在客觀上或是被告主觀中，均不可能係隱名代理、代行之下所產生之票據。甲本票、乙本票等本案票據就證人庚○○本人為發票人之部分外，就其他發票人之部分乃未得授權而偽簽，屬於偽造之本票乙節自可認定。
　㈦又觀被告自陳其有客人有4間店被法拍，找證人庚○○去跟銀行談，談到後面其客人親戚買下4間店面等語(偵一卷第11至12頁)，顯見被告對於店面買賣之接洽、協商、交易均有相當了解，其具備相當商業上之歷練與經驗。而被告始終表示甲本票、乙本票之票據債務來源乃係源於上開力霸房屋加盟店之債務等語，該債務本質上應為證人庚○○所經營之公司或該加盟店之債務，然被告於證人庚○○前往被告家中商談不要提出民刑事訴訟時，當場要求證人庚○○簽發者卻係證人庚○○、丙○○、丁○○、己○○、戊○○等人為發票人；乙本票也係在就甲本票剩餘價值會算、換票所為產物，其上也係以證人庚○○、丁○○、己○○、戊○○為發票人，甲本票、乙本票上均未見任何公司、加盟店之字樣，顯見被告清楚知曉公司債務與私人債務之區別，而刻意使發票人呈現以私人名義、除去公司制度保護之形式發票，讓被告能夠無限制求償。而於社會中一般本不會要求股東就公司之債務負擔責任，遑論認由公司人員以股東名義簽發私人票據作為擔保。丙○○雖名義上係所謂加盟店以及富將行銷顧問有限公司之負責人(金訴二卷111頁)，但衡情也毫無容許證人庚○○以其名義簽發私人票據之理由。此種情況下，自難認其有何正當理由推認、信賴丙○○、丁○○、己○○、戊○○會授權簽發本案16張本票之理由。
　㈧再者，從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民事判決中，被告以證人庚○○邀同己○○、戊○○、胡仁豪、丙○○等人為連帶保證人向其借款為原因事實提起返還借款之訴，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判決暨確定證明書、債權憑證等卷證影本（偵一卷第249至259頁）在卷可參。但依照被告於本案之主張，本案票據之簽發，係因交給證人庚○○經營之力霸房屋加盟店款項遭挪用、被告代為墊付並要求證人庚○○簽發該票以為擔保已如前述，則雙方應無任何借款關係存在，加上被告稱其僅認識證人庚○○，對於其他發票人均不認識也未接觸過等語，被告當無何邀同己○○、戊○○、胡仁豪、丙○○等人為連帶保證人之可能性。被告刻意隱匿甲本票真正之取得背景及原因事實，以借款及連帶保證提起訴訟，甘冒遭該案被告以借款關係不存在為抗辯，甚至於衍生票據上之利益償還請求權一併遭到影響之風險提起返還借款之訴，僅將甲本票作為舉證之一環，此舉也有違常情，亦可佐證被告深知甲本票之真正取得過程根本不見容於正常法治，方以返還借款之訴作為掩飾。
　㈨至於被告以小孩長大不還錢不是社會應有之態度云云。但父母之債務因繼承使不具經濟及辨別事理能力之兒童、少年無端背負高額債務，衍生諸多問題，已於98年間催生出概括繼承有限責任之制度。所謂要求子女為父母清償債務之歪風陋習根本非我國一般法治及社會通念所許，遑論以此作為信賴基礎為如何主張，被告以證人庚○○之子女應償還證人庚○○之債務云云試圖脫免刑責，自無採信空間。
　㈩被告又雖提出富將行銷顧問有限公司切結書一紙(訴二卷第111頁)，主張證人庚○○係以公司名義對外為整體之表示，然甲本票、乙本票上即無所謂公司名義，自無從認定證人庚○○有何一概以公司名義對外表示之情況。何況該切結書乃91年4月15日簽發，與甲本票、乙本票之簽發時間並未重疊，更難認與本案之10、6張票據有何關聯，且切結書上雖有丙○○、丁○○、己○○、戊○○等人之印章，但僅憑此等印章也無從認定係丙○○、丁○○、己○○、戊○○等人親自用印，況以公司名義簽發切結書與以自己名義簽發本票乃屬二事，後者所需負擔之責任遠較前者嚴重，自無從以切結書上之記載推論含甲本票在內之10張本票、含乙本票在內之6張本票之發票人全體均同意證人庚○○之發票行為。
　此外，被告雖稱其提起訴訟、後續執行之過程中均未遭丁○○、己○○、戊○○為異議等語。但事後未為異議不足以改變甲本票、乙本票於簽發當下乃屬偽造之事實。且對於被告之法律動作，丁○○等形式上共同發票人未為異議之原因所在多有，何況證人庚○○為偽造有價證券之共同正犯，更涉及侵占公司款項之問題，丁○○、己○○、戊○○為反對表示將使刑案浮上檯面，使自身的母親面臨牢獄之災，其等當然有不加異議之充分理由及動機，未為異議非等同其等於發票之當下有為授權，被告以此為由試圖脫免刑責自無從採信。
　另雖被告及辯護人主張被告於107年7月9日偵訊筆錄製作時不知所措、不懂對方問甚麼云云。但經本院勘驗當日之偵訊過程錄影光碟(勘驗筆錄見訴一卷403至408頁)，可見檢方於勘驗段落初始不久，雖一度將訊問音調提高，然觀其前文，係被告對於檢方所發出之證人庚○○開幾張票之問題，將證人庚○○配偶自行開立之票據列入，又先稱證人庚○○開了5至6張票，不久後改稱係兩張，嗣再改稱就一張，之後又說有公司開的票等語，其該段供詞反覆不定，又將不屬於證人庚○○開立之票據列入，顧左右而言他，顯見被告於該段陳述中陷入注意力渙散之情況，訊問檢察官自有必要提高音量強調問題以將被告之注意拉回，否則根本無從繼續訊問，自無從認定此部分訊問有何不當訊問之情事。而觀被告其後(被告陳稱因為你問的，我聽，我就是自己說實在話等語之後)之回答已未見有明顯反覆或是回答不清之情況，對於檢方之問題也大致能夠清楚回答，難認被告當下有何聽不懂問題或是心慌意亂胡亂回答之問題，被告此部分主張自不足否定被告該次偵訊陳述之證明力。
　是以，被告以前詞置辯，均顯屬卸責之詞，不足為採。
三、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於被告之犯罪事實欄㈠所示之行為後，刑法第80條規定於94年1月7日修正公布，全面延長法定追訴權時效，揆諸其修正之結果，新修正之刑法第80條規定對於被告較為不利，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80條之規定。而依照修正前該條第1項第3款規定，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之追訴權時效為10年，刑法第217條第1項偽造署押罪之最重本刑為3年；第201條第2項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最重本刑為7年，被告就犯罪事實欄㈠涉嫌與證人庚○○共同偽造有價證券，自同時涉及偽造署押罪，於訴訟中提出作為證據則涉及行使，為犯罪事實欄㈠之行為時點為90年12月31日，證人庚○○最早於107年4月12日方至警察局自首，其後本案方遭察覺，故本案就犯罪事實欄㈠中偽造署押、行使偽造有價證券部分之追訴權已過10年而未行使，本案自無從再就此部分為訴追。然此部分若有罪，與被告此部分之偽造有價證券行為係吸收關係，乃屬一罪，爰就此部分行為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㈡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01條規定業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27日施行，揆諸其修正理由，係因本罪於72年6月26日後並未修正，而於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所訂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之規定，本罪之罰金數額應提高為30倍；本次修正即係將前開條文罰金數額修正提高為30倍，以增加法律明確性，並使刑法各罪罰金數額具內在邏輯一致性。準此，此次修正惟僅係將罰金數額調整換算結果予以明定，核其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均無變更，是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適用裁判時法即現行法處斷，先予敘明。
　㈢核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刑法第213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偽造署押之行為，係偽造有價證券之階段行為；被告前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行為，為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被告偽造有價證券後復持以行使(持乙本票聲請本票裁定)，其行使之低度行為為偽造有價證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㈣又被告於含甲本票在內之10張票據、含乙本票在內之6張票據中，分別偽造丁○○、己○○、戊○○、丙○○；丁○○、己○○、戊○○之簽名，分別為一行為侵害數法益，應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一重處斷。
　㈤又被告於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地偽造面額為94萬元之本票10張及面額為50萬元之本票6張的行為，皆各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之法益相同，各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區分，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是被告上開2次偽造行為俱屬接續犯，各應論以一罪。
　㈥而被告所犯2次偽造有價證券行為，其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㈦被告與證人庚○○就前開2次偽造有價證券行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㈧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遇債務糾紛，不思透過合法、妥適方式行使權利，卻要求證人庚○○簽署他人姓名於票據發票人欄，其後復持以於訴訟中舉證以及聲請本票裁定，影響他人之交易信用及財產法益，同時危害金融交易秩序，所為實值非難；並考量甲本票、乙本票之票面金額為94萬元、50萬元，數量分別有10張、6張，金額及數量均非小，且牽涉到之被害人人數也非少，但目前僅甲、乙本票在市面上流通，流通數量非鉅。又被告犯後矢口否認犯行，未積極面對應承擔之司法責任。且被告也未與被害人和解，未求得宥恕或是賠償因其犯罪所造成之損害。另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係為處理其與證人庚○○間因仲介房屋買賣所衍伸之債務糾紛，以及被告之前科素行；兼衡其自陳智識程度為小學畢業，現無業、全身都是病之家庭經濟及身體狀況（訴二卷第105頁），暨其犯罪之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本案係刑法第201條之罪，宣告刑逾1年6月，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3條第1項第15款規定，無減刑之適用，併此敘明。復綜合考量被告所犯上開各罪之時間相隔甚久、類型均為偽造有價證券罪，且2次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均係源於同一與證人庚○○間因仲介房屋買賣衍伸之債務糾紛，犯罪動機同一，且其2次偽簽之發票人姓名大致相同及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等總體情狀，就被告所犯上開各罪，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以資警惕。
五、沒收：
　㈠按偽造之有價證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05 條規定沒收，此係採義務沒收主義，法院並無斟酌取捨之權。而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2 人以上共同簽名者，應連帶負責；又票據之偽造或票據上簽名之偽造，不影響於真正簽名之效力，故2 人以上共同在本票之發票人欄簽名者，應連帶負發票人責任，倘其中有部分屬於偽造，雖不影響於其餘真正簽名者之效力，但偽造之部分，仍應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又因票據權利之行使與票據本身不能分離，於此情形法院為沒收之宣告時，僅諭知偽造部分（即偽造發票人部分）沒收即可，不得將該紙票據全部宣告沒收，剝奪合法持有人對於真正發票人之權利（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887號、98年度台上字第689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支票上偽造之印文、署押，已因支票之沒收而包括在內，自毋庸重為沒收之諭知（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277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共同偽簽之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本票10張、6張，除如甲、乙本票業經被告持以提起訴訟、聲請本票裁定外，其餘本票已滅失等情，業據被告於陳稱在卷（偵二卷第92頁），衡以被告於90年至今，確實僅提出甲、乙本票向告訴人3人及丙○○提起民事訴訟及民事請求，倘其仍保有其餘偽造之本票，應會及早提出以行使權利，以免該票據權利罹於時效，復無積極證據證明該本票現仍存在，應認已滅失，為免將來執行之困難，自無再對甲、乙本票外其餘之本票宣告沒收之必要。又該甲、乙本票中，證人庚○○任發票人而簽名部分既屬真實，就該部分自不得將各該本票宣告沒收，惟就證人庚○○、被告共同偽造「丁○○、己○○、戊○○、丙○○」為共同發票人部分，仍應依刑法第205條規定予以沒收。另甲、乙本票分別就偽造「丁○○、己○○、戊○○、丙○○」、「丁○○、己○○、戊○○」為共同發票人部分既經諭知沒收，則其上偽造之上列簽名，因各屬偽造本票之一部分，已因偽造本票之沒收而包括在內，毋庸重為沒收之諭知。
　㈢至於被告於甲本票後，另提起高雄地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民事訴訟並取得勝訴判決，其後據以聲請強制執行，然該判決之請求權基礎為返還借款請求權，被告後續以該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則其所依據之執行名義均係該返還借款判決，而非甲本票，此有高雄地方法院債權憑證（100年度司執第82676號）（正本）（司執卷第5頁）、被告於107司執63579號案件之執行聲請書(司執卷1至3頁)在卷可參。此部分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既為借款請求權而非票款請求權，且本於票據無因性，甲本票所表彰之票據債權與前揭返還借款判決所表彰之借款債權自難認相同，是被告執該判決為強制執行，已非行使甲本票犯行之範圍內，自非本案起訴事實效力所及，也難認被告持返還借款判決強制執行所得款項為偽造甲本票之犯罪所得，本案自無從就被告以高雄地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強制執行所得之任何款項宣告沒收。
　㈣按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以取得票面價值之對價，固不另論詐欺罪，但如以偽造之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後，執該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則其行為，為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以外之另一行為（最高法院著有85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取得乙本票後，據以聲請本票裁定，並經高雄地院以100年度司票字第763號准許執行。但既執本票裁定所為後續執行本質上與聲請本票裁定非必然為相同行為，而本案被告於100年間取得上開本票裁定後，於106年12月19日方執以聲請強制執行，此有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偵一卷第40至41頁）在卷可參。被告聲請、取得本票裁定與聲請強制執行相隔6年許，時間甚久，也無從將聲請本票裁定之行為與後續聲請強制執行行為評價為接續犯，是該聲請執行之行為僅能評價為另一獨立行為。而本案起訴書與乙本票有關之部分僅記載至聲請本票裁定，未記載後續執行之部分，後續執行部分又為獨立行為，與本案起訴範圍為數罪，自難認被告後續聲請執行部分屬於本案起訴範圍，本案無從對於被告之後續聲請執行部分為任何審酌。而被告以前揭本票裁定為強制執行所得之金錢，並非由聲請本票裁定行為所生，蓋聲請本票裁定至多僅能取得相對應之本票裁定，需要經過聲請強制執行方能實現債權取得價款。故被告之執行所得為後續聲請執行部分無從認定為本案之犯罪所得，自無從對之宣告沒收。
　㈤本案宣告之多數沒收，依刑法第40條之2第1項規定併執行之。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陳韻庭、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億芳
　　　　　　　　　　　　　　　　　　　法　官　 洪柏鑫
　　　　　　　　　　　　　　　　　　　法　官　 蔡旻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許婉真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01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
券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
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
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票據號碼

		票載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發票人

		備註



		1

		無

		90年12月31日

		940,000元

		池惠、丁○○、己○○、戊○○、丙○○

		即前所指之甲本票。



		2

		283779

		99年7 月11日

		50,000元

		池宜蓁、丁○○、己○○、戊○○

		即前所指之乙本票。







 
 
卷宗標目對照表：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0771062100號）刑案偵查卷宗(警卷)
2.　　橋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1633號偵查卷宗(他卷)
3.　　橋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6132號偵查卷宗(偵一卷)
4.　　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197號偵查卷宗(偵二卷)
5.　　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3579號一般執字卷面(司執卷)
6.　　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60號卷(卷一)(訴一卷)
7.　　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60號卷(卷二)(訴二卷)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60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金柳



選任辯護人  吳春生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
字第419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未扣案如附
表編號1所示本票上關於偽造「丁○○、己○○、戊○○、丙○○」為共
同發票人部分沒收之。又共同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參
年貳月。未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本票上關於偽造「丁○○、己○○
、戊○○」為共同發票人部分沒收之。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陸月。
　　事　實
一、甲○○與庚○○（原名池惠，於民國95年5月3日更名為池宜蓁，
    又於104年11月23日更名為庚○○，其偽造有價證券行為業經
    另案判決確定）於90年間因仲介房屋買賣衍生債務糾紛，甲
    ○○要求庚○○簽立本票以供擔保，2人竟共同意圖供行使之用
    ，基於偽造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90年12月31日，甲○○與庚○○在高雄市○○區○○路000號甲○○住
    處商談前開債務糾紛如何處理，甲○○當場要求庚○○以「池惠
    」作為發票人名義，簽發面額均為新臺幣（下同）94萬元之
    本票共10張，且未經丁○○、己○○、戊○○及丙○○之授權或同意
    (丁○○、己○○、戊○○為庚○○之子女；丙○○則為庚○○前任職於
    力霸房屋加盟店之負責人)，即在該本票之發票人欄上偽簽
    丁○○、己○○、戊○○、丙○○之署名，而偽造本票10紙(其中9張
    票據於不詳時間、地點滅失)，並交付予甲○○而完成發票行
    為。嗣甲○○於93年間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
    對庚○○、丁○○、己○○、戊○○、丙○○提起返還借款之訴，於訴
    訟中持上開本票中發票日為90年12月31日之本票1張（下稱
    甲本票）作為佐證以行使之，經該院以93年度訴字第409號
    判決庚○○、丁○○、己○○、戊○○、丙○○應連帶給付甲○○94萬元
    及利息。足生損害於丁○○、己○○、戊○○、丙○○及票據交易往
    來流通之正確性(偽造署押、行使部分均罹於追訴權時效詳
    後述)。
　㈡於99年間因上開本票已罹於時效，甲○○要求換票，2人遂於99
    年7月11日在甲○○上開住處，庚○○又以「池宜蓁」作為發票
    人名義，簽發面額均為50萬元之本票6張，且未經丁○○、己○
    ○、戊○○之授權或同意，即在該本票之發票人欄上偽簽丁○○
    、己○○、戊○○之署名，而偽造本票6紙，並均交付予甲○○而
    完成發票行為。嗣因99年7月11日簽發之6張本票中之5張因
    故滅失，甲○○明知剩餘之票據除庚○○為發票人之部分外均係
    偽造，仍本於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
    ，以僅餘之發票日為99年7月11日、票據號碼為283779號之
    本票1張（下稱乙本票）向高雄地院聲請本票裁定，使受理
    之該法院司法事務官就乙本票為形式審查後，將甲○○持有丁
    ○○、己○○、戊○○共同簽發乙本票之不實事項，登載於其職務
    上所掌本票裁定之公文書上，並據以核發高雄地院100年度
    司票字第763號准予強制執行之裁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獲准，
    以此方式行使該本票，足以生損害於丁○○、己○○、戊○○、票
    據交易往來流通之正確性，及法院辦理民事本票裁定強制執
    行程序之正確性。
二、嗣丁○○於106年間接獲執行命令後，向庚○○查問，始悉上情
    。
三、本案經丁○○、己○○、戊○○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報
    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甲○○(下稱被告)前於107年偵字第6132號案件中雖經檢
    察官作成不起訴處分，然該案件係針對被告是否以強暴、脅
    迫之方式迫使證人庚○○簽立乙本票之犯罪事實，以及被各是
    否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等問題做出認定。此與本案
    被告涉犯偽造、行使有價證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事實及
    罪名顯然不同，本案非前開不起訴處分效力所及，自不因該
    處分而有何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之問題。
二、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
    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程
    序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訴卷第345至346頁，被告爭執告訴
    人於112年10月10日所提出的陳述意見狀引用之告訴人整理
    的時間表、扣薪金額及民事案件列表的文書之證據能力，但
    本案也未引用此部分事正做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爰
    不就此部分事證之證據能力再為贅論)。被告迄至言詞辯論
    終結前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
    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復無違法不當與證明力明
    顯過低之瑕疵，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並經合法調查，自
    得引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上開證據，本院認為以之作為
    證據應屬適當，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均具有證據
    能力。
貳、實體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開時地，證人庚○○曾交付甲本票、乙本
    票，被告並於93年間持甲本票向高雄地院提起返還借款之訴
    ，經該院以93年度訴字第409號判決認定證人庚○○、丁○○、
    戊○○、丙○○應連帶給付被告94萬元及利息；被告另持乙本票
    向高雄地院聲請本票裁定(100年度司票字第763號)，並聲請
    強制執行獲准等節，但矢口否認有何偽造有價證券、公務員
    登載不實犯行，辯稱：只取得、開立系爭甲、乙本票等2張
    票據、系爭2張本票並非偽造，也不知曉該2張本票為偽造，
    係證人庚○○持簽好的甲、乙本票交付給被告等語。然查：
一、前開犯罪事實，業經證人即告訴人丁○○（警卷第12至14頁；
    偵一卷第25、31頁、第119至121頁、第185至187頁）、證人
    即告訴人己○○（偵一卷第130至131頁）、證人即告訴人戊○○
    （偵一卷第129至130頁）指訴明確，另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庚
    ○○之證述內容可相互符實（警卷第1至7頁、偵一卷第25至33
    頁、第121至122頁、第157至169頁、第185至187頁、第225
    至226頁、第243至244頁；偵二卷第66至75頁；偵二卷第77
    至113頁；第118至151頁；訴二卷第19至46頁），並有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公務電話紀錄簿2份（警卷第19至20
    頁）、庚○○手寫簽名之紙張1張（警卷第30頁）、（丁○○）
    手寫簽名之紙張、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書、臺灣企銀
    開戶申請書暨約定書、印鑑卡、客戶開戶資料表（警卷第49
    至58頁、偵一卷第123頁）、（己○○）手寫簽名之紙張、渣
    打銀行開戶資料、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手術同意書
    、麻醉同意書、臺灣銀行開戶資料、遠傳申請書（警卷第59
    至67頁、偵一卷第133頁）、（戊○○）手寫簽名之紙張、威
    寶申請書、臺灣銀行開戶申請暨約定書、開戶總約定書、7-
    Mobile月租型門號申請書、台灣之星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
    服務契約、專案同意書（警卷第68至89頁、偵一卷第135頁
    ）、（指認人庚○○）甲○○相片（警卷第42頁）、（甲○○）10
    7年7月11日提出之本票（偵一卷第19頁）、高雄地方法院債
    權憑證（100年度司執第82676號）（正本）（司執卷第5頁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库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
    單（影本）（司執卷第7至9頁）、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6年
    度司執字第115190號卷宗影本（偵一卷第39至62頁）、民事
    聲請強制執行狀（偵一卷第40至41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0年度司票字第763號民事裁定（偵一卷第42至43頁）、臺
    灣高雄地方法院鳳山簡易庭裁定確定證明書、本票（票號NO
    283779）（偵一卷第44頁）(同警卷第24頁)、財政部高雄國
    稅局105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偵一卷第45至4
    6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6年12月21日雄院和10
    6司執逸字第115190號民事執行處通知(稿)（偵一卷第47頁
    ）、民事補正狀（偵一卷第48至49頁）、勞保投保單位基本
    資料（偵一卷第51至57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
    6年12月27日雄院和106司執逸字第115190號函(稿)（偵一卷
    第58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6年12月28日雄院
    和106司執逸字第115190號執行命令（偵一卷第59至60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7年1月9日北院隆107司執助
    慧字第241號執行命令（偵一卷第61至62頁）、告訴人丁○○
    等三人所提民事債務人異議之訴狀及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7
    年度雄簡字第714號判決書正本乙份（偵一卷第63至71頁）
    、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簡上字第256號準備程序開庭筆
    錄影本暨光碟錄音乙件（偵一卷第153至169頁）、臺灣高雄
    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判決暨確定證明書、債權憑證
    等卷證影本（偵一卷第249至259頁）、台灣橋頭地方法院10
    8年度訴字第52號起訴狀繕本（偵一卷第287至292頁）、台
    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起訴狀繕本乙份（偵一卷第293至306頁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52號民事判決（訴一
    卷第109至115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易字
    第287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17至125頁）、臺灣橋頭地方
    法院109年度訴字第921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27至138頁）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上字第202號民事判決暨附
    件（訴一卷第139至144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訴
    字第1152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45至152頁）、臺灣高等法
    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12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53
    至160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民事判決
    （偵一卷第207頁）、（庚○○）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
    偵字第6132號檢察官起訴書（偵一卷第261至263頁）、（庚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5號刑事判決（偵二
    卷第171至183頁）、（庚○○）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附
    民字第137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他卷第101至102頁）
    、（庚○○）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278號
    刑事判決（偵二卷第185至198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7
    年度簡上字第256號民事判決（偵二卷第161至164頁）、高
    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中華民國113年4月9日高市警楠分
    偵字第11370887000號函暨職務報告（訴一卷第394至396頁
    ）在卷可參，前開犯罪事實已堪認定。
二、被告雖辯稱僅取得甲、乙本票，且被告不知該等本票乃為偽
    造等語，惟查：
　㈠參酌被告於偵查中陳稱：證人庚○○的力霸房屋加盟店將被告
    轉交用來繳納稅款的300萬元用掉，被告出資300多萬元賠給
    該名客人的親戚，本來要告證人庚○○公司的人侵占，證人庚
    ○○的夫妻要求被告不要告，當初是證人庚○○夫妻來被告家中
    要來處理這筆款項，叫被告不要告他們等語(偵一卷第11至1
    3頁)，可見本案乃係證人庚○○與其配偶恐遭被告提起民刑事
    訴訟，乃前往被告家中協商公司債務問題，於會談中簽發甲
    本票等10張票據。並考量被告既稱係前往被告家中請其不要
    提告，而非交付或簽發擔保票據，可知甲本票等10張票據應
    係在協商過程中，由被告挾提起侵占相關之民刑事訴訟之優
    勢地位，於現場要求證人庚○○做成，並非雙方就票據之作成
    有何溝通協議，被告從未接觸丁○○、己○○、戊○○，對其等實
    際身分也不知情，甲本票等10張票據又係於證人庚○○與其配
    偶向被告協商過程中因被告之要求當場臨時催生之產物，證
    人庚○○客觀上已難就票據簽立有何事先溝通、設法取得授權
    之可能。
　㈡而乙本票等6張票據之部分，被告於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25號
    案件(即證人庚○○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下稱他案)審判程序中
    ，具結稱：證人庚○○有跟被告會帳，並開立50萬元的本票給
    被告，被告就把94萬元剩下來的本票還給證人庚○○等語(偵
    二卷第81頁)。可見乙本票等6張票據係在被告與證人庚○○在
    99年間再度會帳時，就所會算出之剩餘之債權額所簽立，並
    從被告稱其交還94萬元票據等語，其本質上乃就甲本票之剩
    餘價值所為換票行為，乃甲本票等10張票據之延伸，又被告
    直至本院審理中均稱不知有無授權等語，也可見99年7月11
    日所簽發之此部分本票與90年間簽發之本票相同，均係在被
    告知曉證人庚○○未得其他發票人授權，要求證人庚○○所簽立
    。
　㈢另被告於本案中雖辯稱證人庚○○僅簽發甲本票、乙本票而以
    ，無其他票據。然證人庚○○於本院審理中證稱90年12月31日
    其簽發10張本票(含甲本票)、99年7月11日其簽發6張本票(
    含乙本票)等語明確(訴二卷第20、21頁)。被告於他案審理
    中，也陳稱：證人庚○○說其在90年12月31日總共簽立10張94
    萬的本票給被告，被告與證人庚○○會帳，會完帳之後，證人
    庚○○才簽立50萬的本票6張給被告等節均為正確等語(偵二卷
    91頁)，其陳述內容與證人庚○○上開證述內容相符，可見證
    人庚○○此部分證述屬實，其確係於90年12月31日簽發10張本
    票(含甲本票)、99年7月11日簽發6張本票(含乙本票)。又過
    往被告雖僅提出甲、乙本票，但其前後2次提出票據之模式
    相同(均係數張票據中取出一張以行使)，加上被告於他案中
    陳稱：10張94萬元本票其手上都沒有了、50萬元本票剩下5
    張找不到等語(偵二卷第92頁)，故被告嗣稱僅有2張票據乃
    卸責之詞，無法採信。
　㈣又觀被告於偵查中自陳：證人庚○○在其面前開的票有2張，其
    中1張是證人庚○○以其及3名子女的名義開立，第2張是證人
    庚○○、3名子女、另一間公司股東的名義開立等語(偵一卷第
    12頁)，被告辯稱係證人庚○○預先簽好本票持往被告處所交
    付給被告即不可採。而證人庚○○亦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
    本案10、6張本票係在被告住所簽立等節相符(訴二卷19至21
    頁)，也與被告前開陳述內容大致相符(除張數部分，但本案
    簽發之票據張數為10、6張已認定如前)。證人庚○○係在被告
    面前偽簽本案之票據，被告對於此等本票之簽立全係由證人
    庚○○獨力完成乙節自當瞭然於心。
　㈤此外，細觀甲本票、乙本票之外觀（偵一卷第19、44頁，其
    他本票已經滅失無從觀察外觀，但本案10、6張本票係分別
    在同一環境、背景下所簽立，該2批本票彼此間之內容應大
    致等同)，該2張票據上謹記載私人名字而無公司名稱，任何
    公司均無需對該2張票據負擔任何責任，甲本票、乙本票顯
    非以公司名義簽發之公司票據，而係以私人名義所簽立之私
    人票據。再其票上分別有5位、4位之發票人簽名，各發票人
    簽名字跡、簽名文字大小均屬相近，可見確係由一人單獨書
    寫簽發者，此與被告前揭票據係證人庚○○在其面前開立等陳
    述之內容可相對應，亦與證人庚○○於本院中證稱：甲本票、
    乙本票係其在被告住處開立等語相符(訴二卷19、21頁)。此
    外，甲本票、乙本票之發票人均未顯示代理之外觀，顯非以
    一般代理形式所作成之票據，甲本票、乙本票票面文字乃表
    彰票上各發票人均直接簽發該對2張票據並對之直接負責，
    但該等票據既係由證人庚○○單獨簽發，其他發票人即顯不可
    能參與發票行為。
　㈥是以，本案之16張票據至多僅能依照隱名代理、代行之規定
    或法理而合法開立，但此2種發票形式，其代理權之存在均
    係重中之重，被告若有意以此方式取得本票，自當會就代理
    權存否詳加確認。而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確認代理權
    存否之作為，也未見證人庚○○有何代理丁○○、己○○、戊○○簽
    發私人票據之權利外觀{雖簽發甲本票時證人庚○○為丁○○、
    己○○、戊○○之法定代理人(丁○○、己○○、戊○○分別於72年10
    月、73年12月、00年0月生)，但觀丁○○、己○○、戊○○等人遭
    列為發票人，目的就是要使其等同負票據責任，使其等形式
    上為證人庚○○背負票據上保證責任，此為雙方代理，依照民
    法第106條(本票自18年制定後未曾修正)規定於此發票行為
    上證人庚○○除非得到允諾，否則不得為丁○○、己○○、戊○○之
    代理人}。且被告於本院109年訴字第125號案件中，陳稱：
    要請證人庚○○簽立丁○○、己○○、戊○○、丙○○的名字，是因為
    他們是公司股東，他們是公司的人一定要負責、被告要求公
    司的人都要簽名，都要付責任賠償給被告，被告有去找這些
    人，但是都找不到，這些人被告都不認識等語(偵二卷第80
    至82頁)，可見甲本票、乙本票等本案票據之簽發過程中，
    係「被告要求」證人庚○○於票上簽立丁○○、己○○、戊○○、丙
    ○○之姓名，而非證人庚○○表示有得到如何之授權能以股東名
    義簽發私人票據，結合被告既稱始終未接觸證人庚○○以外之
    人、不認識其他人，其顯不可能得到證人庚○○有何代理權之
    資訊而產生如何之誤認或信賴。加上本案無任何證據可證明
    其他發票人有授權證人庚○○代理簽發票據(丁○○、己○○、戊○
    ○並在各自之證言中否認之)，則甲本票、乙本票等本案票據
    無論在客觀上或是被告主觀中，均不可能係隱名代理、代行
    之下所產生之票據。甲本票、乙本票等本案票據就證人庚○○
    本人為發票人之部分外，就其他發票人之部分乃未得授權而
    偽簽，屬於偽造之本票乙節自可認定。
　㈦又觀被告自陳其有客人有4間店被法拍，找證人庚○○去跟銀行
    談，談到後面其客人親戚買下4間店面等語(偵一卷第11至12
    頁)，顯見被告對於店面買賣之接洽、協商、交易均有相當
    了解，其具備相當商業上之歷練與經驗。而被告始終表示甲
    本票、乙本票之票據債務來源乃係源於上開力霸房屋加盟店
    之債務等語，該債務本質上應為證人庚○○所經營之公司或該
    加盟店之債務，然被告於證人庚○○前往被告家中商談不要提
    出民刑事訴訟時，當場要求證人庚○○簽發者卻係證人庚○○、
    丙○○、丁○○、己○○、戊○○等人為發票人；乙本票也係在就甲
    本票剩餘價值會算、換票所為產物，其上也係以證人庚○○、
    丁○○、己○○、戊○○為發票人，甲本票、乙本票上均未見任何
    公司、加盟店之字樣，顯見被告清楚知曉公司債務與私人債
    務之區別，而刻意使發票人呈現以私人名義、除去公司制度
    保護之形式發票，讓被告能夠無限制求償。而於社會中一般
    本不會要求股東就公司之債務負擔責任，遑論認由公司人員
    以股東名義簽發私人票據作為擔保。丙○○雖名義上係所謂加
    盟店以及富將行銷顧問有限公司之負責人(金訴二卷111頁)
    ，但衡情也毫無容許證人庚○○以其名義簽發私人票據之理由
    。此種情況下，自難認其有何正當理由推認、信賴丙○○、丁
    ○○、己○○、戊○○會授權簽發本案16張本票之理由。
　㈧再者，從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民事判決中，
    被告以證人庚○○邀同己○○、戊○○、胡仁豪、丙○○等人為連帶
    保證人向其借款為原因事實提起返還借款之訴，有臺灣高雄
    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判決暨確定證明書、債權憑證
    等卷證影本（偵一卷第249至259頁）在卷可參。但依照被告
    於本案之主張，本案票據之簽發，係因交給證人庚○○經營之
    力霸房屋加盟店款項遭挪用、被告代為墊付並要求證人庚○○
    簽發該票以為擔保已如前述，則雙方應無任何借款關係存在
    ，加上被告稱其僅認識證人庚○○，對於其他發票人均不認識
    也未接觸過等語，被告當無何邀同己○○、戊○○、胡仁豪、丙
    ○○等人為連帶保證人之可能性。被告刻意隱匿甲本票真正之
    取得背景及原因事實，以借款及連帶保證提起訴訟，甘冒遭
    該案被告以借款關係不存在為抗辯，甚至於衍生票據上之利
    益償還請求權一併遭到影響之風險提起返還借款之訴，僅將
    甲本票作為舉證之一環，此舉也有違常情，亦可佐證被告深
    知甲本票之真正取得過程根本不見容於正常法治，方以返還
    借款之訴作為掩飾。
　㈨至於被告以小孩長大不還錢不是社會應有之態度云云。但父
    母之債務因繼承使不具經濟及辨別事理能力之兒童、少年無
    端背負高額債務，衍生諸多問題，已於98年間催生出概括繼
    承有限責任之制度。所謂要求子女為父母清償債務之歪風陋
    習根本非我國一般法治及社會通念所許，遑論以此作為信賴
    基礎為如何主張，被告以證人庚○○之子女應償還證人庚○○之
    債務云云試圖脫免刑責，自無採信空間。
　㈩被告又雖提出富將行銷顧問有限公司切結書一紙(訴二卷第11
    1頁)，主張證人庚○○係以公司名義對外為整體之表示，然甲
    本票、乙本票上即無所謂公司名義，自無從認定證人庚○○有
    何一概以公司名義對外表示之情況。何況該切結書乃91年4
    月15日簽發，與甲本票、乙本票之簽發時間並未重疊，更難
    認與本案之10、6張票據有何關聯，且切結書上雖有丙○○、
    丁○○、己○○、戊○○等人之印章，但僅憑此等印章也無從認定
    係丙○○、丁○○、己○○、戊○○等人親自用印，況以公司名義簽
    發切結書與以自己名義簽發本票乃屬二事，後者所需負擔之
    責任遠較前者嚴重，自無從以切結書上之記載推論含甲本票
    在內之10張本票、含乙本票在內之6張本票之發票人全體均
    同意證人庚○○之發票行為。
　此外，被告雖稱其提起訴訟、後續執行之過程中均未遭丁○○
    、己○○、戊○○為異議等語。但事後未為異議不足以改變甲本
    票、乙本票於簽發當下乃屬偽造之事實。且對於被告之法律
    動作，丁○○等形式上共同發票人未為異議之原因所在多有，
    何況證人庚○○為偽造有價證券之共同正犯，更涉及侵占公司
    款項之問題，丁○○、己○○、戊○○為反對表示將使刑案浮上檯
    面，使自身的母親面臨牢獄之災，其等當然有不加異議之充
    分理由及動機，未為異議非等同其等於發票之當下有為授權
    ，被告以此為由試圖脫免刑責自無從採信。
　另雖被告及辯護人主張被告於107年7月9日偵訊筆錄製作時不
    知所措、不懂對方問甚麼云云。但經本院勘驗當日之偵訊過
    程錄影光碟(勘驗筆錄見訴一卷403至408頁)，可見檢方於勘
    驗段落初始不久，雖一度將訊問音調提高，然觀其前文，係
    被告對於檢方所發出之證人庚○○開幾張票之問題，將證人庚
    ○○配偶自行開立之票據列入，又先稱證人庚○○開了5至6張票
    ，不久後改稱係兩張，嗣再改稱就一張，之後又說有公司開
    的票等語，其該段供詞反覆不定，又將不屬於證人庚○○開立
    之票據列入，顧左右而言他，顯見被告於該段陳述中陷入注
    意力渙散之情況，訊問檢察官自有必要提高音量強調問題以
    將被告之注意拉回，否則根本無從繼續訊問，自無從認定此
    部分訊問有何不當訊問之情事。而觀被告其後(被告陳稱因
    為你問的，我聽，我就是自己說實在話等語之後)之回答已
    未見有明顯反覆或是回答不清之情況，對於檢方之問題也大
    致能夠清楚回答，難認被告當下有何聽不懂問題或是心慌意
    亂胡亂回答之問題，被告此部分主張自不足否定被告該次偵
    訊陳述之證明力。
　是以，被告以前詞置辯，均顯屬卸責之詞，不足為採。
三、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
四、論罪科刑：
　㈠於被告之犯罪事實欄㈠所示之行為後，刑法第80條規定於94年
    1月7日修正公布，全面延長法定追訴權時效，揆諸其修正之
    結果，新修正之刑法第80條規定對於被告較為不利，應適用
    修正前刑法第80條之規定。而依照修正前該條第1項第3款規
    定，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之追訴權時效為10年，刑
    法第217條第1項偽造署押罪之最重本刑為3年；第201條第2
    項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最重本刑為7年，被告就犯罪事實欄㈠
    涉嫌與證人庚○○共同偽造有價證券，自同時涉及偽造署押罪
    ，於訴訟中提出作為證據則涉及行使，為犯罪事實欄㈠之行
    為時點為90年12月31日，證人庚○○最早於107年4月12日方至
    警察局自首，其後本案方遭察覺，故本案就犯罪事實欄㈠中
    偽造署押、行使偽造有價證券部分之追訴權已過10年而未行
    使，本案自無從再就此部分為訴追。然此部分若有罪，與被
    告此部分之偽造有價證券行為係吸收關係，乃屬一罪，爰就
    此部分行為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㈡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01條規定業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
    ，並於同年月27日施行，揆諸其修正理由，係因本罪於72年
    6月26日後並未修正，而於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所
    訂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
    前段之規定，本罪之罰金數額應提高為30倍；本次修正即係
    將前開條文罰金數額修正提高為30倍，以增加法律明確性，
    並使刑法各罪罰金數額具內在邏輯一致性。準此，此次修正
    惟僅係將罰金數額調整換算結果予以明定，核其構成要件及
    法律效果，均無變更，是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適用裁
    判時法即現行法處斷，先予敘明。
　㈢核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偽造
    有價證券罪；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
    之偽造有價證券罪、刑法第213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偽造署押之行為，係偽造有價證券之
    階段行為；被告前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行為，為行使偽造
    有價證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被告偽造有價證券後復持以行
    使(持乙本票聲請本票裁定)，其行使之低度行為為偽造有價
    證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㈣又被告於含甲本票在內之10張票據、含乙本票在內之6張票據
    中，分別偽造丁○○、己○○、戊○○、丙○○；丁○○、己○○、戊○○
    之簽名，分別為一行為侵害數法益，應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
    一重處斷。
　㈤又被告於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地偽造面額為94萬元之本票1
    0張及面額為50萬元之本票6張的行為，皆各係於密切接近之
    時地實施，侵害之法益相同，各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區分，應視
    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
    合理，是被告上開2次偽造行為俱屬接續犯，各應論以一罪
    。
　㈥而被告所犯2次偽造有價證券行為，其犯意個別，行為互殊，
    應予分論併罰。
　㈦被告與證人庚○○就前開2次偽造有價證券行為，有犯意聯絡及
    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㈧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遇債務糾紛，不思透過
    合法、妥適方式行使權利，卻要求證人庚○○簽署他人姓名於
    票據發票人欄，其後復持以於訴訟中舉證以及聲請本票裁定
    ，影響他人之交易信用及財產法益，同時危害金融交易秩序
    ，所為實值非難；並考量甲本票、乙本票之票面金額為94萬
    元、50萬元，數量分別有10張、6張，金額及數量均非小，
    且牽涉到之被害人人數也非少，但目前僅甲、乙本票在市面
    上流通，流通數量非鉅。又被告犯後矢口否認犯行，未積極
    面對應承擔之司法責任。且被告也未與被害人和解，未求得
    宥恕或是賠償因其犯罪所造成之損害。另考量被告之犯罪動
    機係為處理其與證人庚○○間因仲介房屋買賣所衍伸之債務糾
    紛，以及被告之前科素行；兼衡其自陳智識程度為小學畢業
    ，現無業、全身都是病之家庭經濟及身體狀況（訴二卷第10
    5頁），暨其犯罪之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又本案係刑法第201條之罪，宣告刑逾1年6月
    ，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3條第1項第15款規定
    ，無減刑之適用，併此敘明。復綜合考量被告所犯上開各罪
    之時間相隔甚久、類型均為偽造有價證券罪，且2次偽造有
    價證券之犯行均係源於同一與證人庚○○間因仲介房屋買賣衍
    伸之債務糾紛，犯罪動機同一，且其2次偽簽之發票人姓名
    大致相同及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等總體情狀，就被告所犯
    上開各罪，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以資警惕。
五、沒收：
　㈠按偽造之有價證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05 
    條規定沒收，此係採義務沒收主義，法院並無斟酌取捨之權
    。而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2 人以上共同
    簽名者，應連帶負責；又票據之偽造或票據上簽名之偽造，
    不影響於真正簽名之效力，故2 人以上共同在本票之發票人
    欄簽名者，應連帶負發票人責任，倘其中有部分屬於偽造，
    雖不影響於其餘真正簽名者之效力，但偽造之部分，仍應依
    上開規定，諭知沒收；又因票據權利之行使與票據本身不能
    分離，於此情形法院為沒收之宣告時，僅諭知偽造部分（即
    偽造發票人部分）沒收即可，不得將該紙票據全部宣告沒收
    ，剝奪合法持有人對於真正發票人之權利（最高法院97年度
    台上字第3887號、98年度台上字第6894號判決意旨參照）。
    次按支票上偽造之印文、署押，已因支票之沒收而包括在內
    ，自毋庸重為沒收之諭知（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2770號
    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共同偽簽之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本票10張、6張，
    除如甲、乙本票業經被告持以提起訴訟、聲請本票裁定外，
    其餘本票已滅失等情，業據被告於陳稱在卷（偵二卷第92頁
    ），衡以被告於90年至今，確實僅提出甲、乙本票向告訴人
    3人及丙○○提起民事訴訟及民事請求，倘其仍保有其餘偽造
    之本票，應會及早提出以行使權利，以免該票據權利罹於時
    效，復無積極證據證明該本票現仍存在，應認已滅失，為免
    將來執行之困難，自無再對甲、乙本票外其餘之本票宣告沒
    收之必要。又該甲、乙本票中，證人庚○○任發票人而簽名部
    分既屬真實，就該部分自不得將各該本票宣告沒收，惟就證
    人庚○○、被告共同偽造「丁○○、己○○、戊○○、丙○○」為共同
    發票人部分，仍應依刑法第205條規定予以沒收。另甲、乙
    本票分別就偽造「丁○○、己○○、戊○○、丙○○」、「丁○○、己
    ○○、戊○○」為共同發票人部分既經諭知沒收，則其上偽造之
    上列簽名，因各屬偽造本票之一部分，已因偽造本票之沒收
    而包括在內，毋庸重為沒收之諭知。
　㈢至於被告於甲本票後，另提起高雄地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民
    事訴訟並取得勝訴判決，其後據以聲請強制執行，然該判決
    之請求權基礎為返還借款請求權，被告後續以該確定判決為
    執行名義，則其所依據之執行名義均係該返還借款判決，而
    非甲本票，此有高雄地方法院債權憑證（100年度司執第826
    76號）（正本）（司執卷第5頁）、被告於107司執63579號
    案件之執行聲請書(司執卷1至3頁)在卷可參。此部分強制執
    行之執行名義既為借款請求權而非票款請求權，且本於票據
    無因性，甲本票所表彰之票據債權與前揭返還借款判決所表
    彰之借款債權自難認相同，是被告執該判決為強制執行，已
    非行使甲本票犯行之範圍內，自非本案起訴事實效力所及，
    也難認被告持返還借款判決強制執行所得款項為偽造甲本票
    之犯罪所得，本案自無從就被告以高雄地院93年度訴字第40
    9號強制執行所得之任何款項宣告沒收。
　㈣按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以取得票面價值之對價，固不另論詐
    欺罪，但如以偽造之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後，執
    該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則其行為，為行使偽造
    有價證券以外之另一行為（最高法院著有85年度台上字第39
    3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取得乙本票後，據以聲請本
    票裁定，並經高雄地院以100年度司票字第763號准許執行。
    但既執本票裁定所為後續執行本質上與聲請本票裁定非必然
    為相同行為，而本案被告於100年間取得上開本票裁定後，
    於106年12月19日方執以聲請強制執行，此有民事聲請強制
    執行狀（偵一卷第40至41頁）在卷可參。被告聲請、取得本
    票裁定與聲請強制執行相隔6年許，時間甚久，也無從將聲
    請本票裁定之行為與後續聲請強制執行行為評價為接續犯，
    是該聲請執行之行為僅能評價為另一獨立行為。而本案起訴
    書與乙本票有關之部分僅記載至聲請本票裁定，未記載後續
    執行之部分，後續執行部分又為獨立行為，與本案起訴範圍
    為數罪，自難認被告後續聲請執行部分屬於本案起訴範圍，
    本案無從對於被告之後續聲請執行部分為任何審酌。而被告
    以前揭本票裁定為強制執行所得之金錢，並非由聲請本票裁
    定行為所生，蓋聲請本票裁定至多僅能取得相對應之本票裁
    定，需要經過聲請強制執行方能實現債權取得價款。故被告
    之執行所得為後續聲請執行部分無從認定為本案之犯罪所得
    ，自無從對之宣告沒收。
　㈤本案宣告之多數沒收，依刑法第40條之2第1項規定併執行之
    。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陳韻庭、辛○○到庭
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億芳
　　　　　　　　　　　　　　　　　　　法　官　 洪柏鑫
　　　　　　　　　　　　　　　　　　　法　官　 蔡旻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許婉真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01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
券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
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
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票據號碼 票載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發票人 備註 1 無 90年12月31日 940,000元 池惠、丁○○、己○○、戊○○、丙○○ 即前所指之甲本票。 2 283779 99年7 月11日 50,000元 池宜蓁、丁○○、己○○、戊○○ 即前所指之乙本票。 
 
 
卷宗標目對照表：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0771062100號）刑案偵查卷宗(警卷) 2.　　橋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1633號偵查卷宗(他卷) 3.　　橋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6132號偵查卷宗(偵一卷) 4.　　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197號偵查卷宗(偵二卷) 5.　　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3579號一般執字卷面(司執卷) 6.　　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60號卷(卷一)(訴一卷) 7.　　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60號卷(卷二)(訴二卷)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60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金柳






選任辯護人  吳春生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419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未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本票上關於偽造「丁○○、己○○、戊○○、丙○○」為共同發票人部分沒收之。又共同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未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本票上關於偽造「丁○○、己○○、戊○○」為共同發票人部分沒收之。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陸月。
　　事　實
一、甲○○與庚○○（原名池惠，於民國95年5月3日更名為池宜蓁，又於104年11月23日更名為庚○○，其偽造有價證券行為業經另案判決確定）於90年間因仲介房屋買賣衍生債務糾紛，甲○○要求庚○○簽立本票以供擔保，2人竟共同意圖供行使之用，基於偽造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90年12月31日，甲○○與庚○○在高雄市○○區○○路000號甲○○住處商談前開債務糾紛如何處理，甲○○當場要求庚○○以「池惠」作為發票人名義，簽發面額均為新臺幣（下同）94萬元之本票共10張，且未經丁○○、己○○、戊○○及丙○○之授權或同意(丁○○、己○○、戊○○為庚○○之子女；丙○○則為庚○○前任職於力霸房屋加盟店之負責人)，即在該本票之發票人欄上偽簽丁○○、己○○、戊○○、丙○○之署名，而偽造本票10紙(其中9張票據於不詳時間、地點滅失)，並交付予甲○○而完成發票行為。嗣甲○○於93年間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對庚○○、丁○○、己○○、戊○○、丙○○提起返還借款之訴，於訴訟中持上開本票中發票日為90年12月31日之本票1張（下稱甲本票）作為佐證以行使之，經該院以93年度訴字第409號判決庚○○、丁○○、己○○、戊○○、丙○○應連帶給付甲○○94萬元及利息。足生損害於丁○○、己○○、戊○○、丙○○及票據交易往來流通之正確性(偽造署押、行使部分均罹於追訴權時效詳後述)。
　㈡於99年間因上開本票已罹於時效，甲○○要求換票，2人遂於99年7月11日在甲○○上開住處，庚○○又以「池宜蓁」作為發票人名義，簽發面額均為50萬元之本票6張，且未經丁○○、己○○、戊○○之授權或同意，即在該本票之發票人欄上偽簽丁○○、己○○、戊○○之署名，而偽造本票6紙，並均交付予甲○○而完成發票行為。嗣因99年7月11日簽發之6張本票中之5張因故滅失，甲○○明知剩餘之票據除庚○○為發票人之部分外均係偽造，仍本於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以僅餘之發票日為99年7月11日、票據號碼為283779號之本票1張（下稱乙本票）向高雄地院聲請本票裁定，使受理之該法院司法事務官就乙本票為形式審查後，將甲○○持有丁○○、己○○、戊○○共同簽發乙本票之不實事項，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本票裁定之公文書上，並據以核發高雄地院100年度司票字第763號准予強制執行之裁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獲准，以此方式行使該本票，足以生損害於丁○○、己○○、戊○○、票據交易往來流通之正確性，及法院辦理民事本票裁定強制執行程序之正確性。
二、嗣丁○○於106年間接獲執行命令後，向庚○○查問，始悉上情。
三、本案經丁○○、己○○、戊○○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甲○○(下稱被告)前於107年偵字第6132號案件中雖經檢察官作成不起訴處分，然該案件係針對被告是否以強暴、脅迫之方式迫使證人庚○○簽立乙本票之犯罪事實，以及被各是否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等問題做出認定。此與本案被告涉犯偽造、行使有價證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事實及罪名顯然不同，本案非前開不起訴處分效力所及，自不因該處分而有何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之問題。
二、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程序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訴卷第345至346頁，被告爭執告訴人於112年10月10日所提出的陳述意見狀引用之告訴人整理的時間表、扣薪金額及民事案件列表的文書之證據能力，但本案也未引用此部分事正做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爰不就此部分事證之證據能力再為贅論)。被告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復無違法不當與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並經合法調查，自得引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上開證據，本院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開時地，證人庚○○曾交付甲本票、乙本票，被告並於93年間持甲本票向高雄地院提起返還借款之訴，經該院以93年度訴字第409號判決認定證人庚○○、丁○○、戊○○、丙○○應連帶給付被告94萬元及利息；被告另持乙本票向高雄地院聲請本票裁定(100年度司票字第763號)，並聲請強制執行獲准等節，但矢口否認有何偽造有價證券、公務員登載不實犯行，辯稱：只取得、開立系爭甲、乙本票等2張票據、系爭2張本票並非偽造，也不知曉該2張本票為偽造，係證人庚○○持簽好的甲、乙本票交付給被告等語。然查：
一、前開犯罪事實，業經證人即告訴人丁○○（警卷第12至14頁；偵一卷第25、31頁、第119至121頁、第185至187頁）、證人即告訴人己○○（偵一卷第130至131頁）、證人即告訴人戊○○（偵一卷第129至130頁）指訴明確，另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庚○○之證述內容可相互符實（警卷第1至7頁、偵一卷第25至33頁、第121至122頁、第157至169頁、第185至187頁、第225至226頁、第243至244頁；偵二卷第66至75頁；偵二卷第77至113頁；第118至151頁；訴二卷第19至46頁），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公務電話紀錄簿2份（警卷第19至20頁）、庚○○手寫簽名之紙張1張（警卷第30頁）、（丁○○）手寫簽名之紙張、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書、臺灣企銀開戶申請書暨約定書、印鑑卡、客戶開戶資料表（警卷第49至58頁、偵一卷第123頁）、（己○○）手寫簽名之紙張、渣打銀行開戶資料、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手術同意書、麻醉同意書、臺灣銀行開戶資料、遠傳申請書（警卷第59至67頁、偵一卷第133頁）、（戊○○）手寫簽名之紙張、威寶申請書、臺灣銀行開戶申請暨約定書、開戶總約定書、7-Mobile月租型門號申請書、台灣之星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服務契約、專案同意書（警卷第68至89頁、偵一卷第135頁）、（指認人庚○○）甲○○相片（警卷第42頁）、（甲○○）107年7月11日提出之本票（偵一卷第19頁）、高雄地方法院債權憑證（100年度司執第82676號）（正本）（司執卷第5頁）、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库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影本）（司執卷第7至9頁）、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6年度司執字第115190號卷宗影本（偵一卷第39至62頁）、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偵一卷第40至41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0年度司票字第763號民事裁定（偵一卷第42至43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鳳山簡易庭裁定確定證明書、本票（票號NO283779）（偵一卷第44頁）(同警卷第24頁)、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偵一卷第45至46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6年12月21日雄院和106司執逸字第115190號民事執行處通知(稿)（偵一卷第47頁）、民事補正狀（偵一卷第48至49頁）、勞保投保單位基本資料（偵一卷第51至57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6年12月27日雄院和106司執逸字第115190號函(稿)（偵一卷第58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6年12月28日雄院和106司執逸字第115190號執行命令（偵一卷第59至60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7年1月9日北院隆107司執助慧字第241號執行命令（偵一卷第61至62頁）、告訴人丁○○等三人所提民事債務人異議之訴狀及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雄簡字第714號判決書正本乙份（偵一卷第63至71頁）、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簡上字第256號準備程序開庭筆錄影本暨光碟錄音乙件（偵一卷第153至169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判決暨確定證明書、債權憑證等卷證影本（偵一卷第249至259頁）、台灣橋頭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52號起訴狀繕本（偵一卷第287至292頁）、台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起訴狀繕本乙份（偵一卷第293至306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52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09至115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易字第287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17至125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921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27至138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上字第202號民事判決暨附件（訴一卷第139至144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152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45至152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12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53至160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民事判決（偵一卷第207頁）、（庚○○）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6132號檢察官起訴書（偵一卷第261至263頁）、（庚○○）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5號刑事判決（偵二卷第171至183頁）、（庚○○）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附民字第137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他卷第101至102頁）、（庚○○）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278號刑事判決（偵二卷第185至198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簡上字第256號民事判決（偵二卷第161至164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中華民國113年4月9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0887000號函暨職務報告（訴一卷第394至396頁）在卷可參，前開犯罪事實已堪認定。
二、被告雖辯稱僅取得甲、乙本票，且被告不知該等本票乃為偽造等語，惟查：
　㈠參酌被告於偵查中陳稱：證人庚○○的力霸房屋加盟店將被告轉交用來繳納稅款的300萬元用掉，被告出資300多萬元賠給該名客人的親戚，本來要告證人庚○○公司的人侵占，證人庚○○的夫妻要求被告不要告，當初是證人庚○○夫妻來被告家中要來處理這筆款項，叫被告不要告他們等語(偵一卷第11至13頁)，可見本案乃係證人庚○○與其配偶恐遭被告提起民刑事訴訟，乃前往被告家中協商公司債務問題，於會談中簽發甲本票等10張票據。並考量被告既稱係前往被告家中請其不要提告，而非交付或簽發擔保票據，可知甲本票等10張票據應係在協商過程中，由被告挾提起侵占相關之民刑事訴訟之優勢地位，於現場要求證人庚○○做成，並非雙方就票據之作成有何溝通協議，被告從未接觸丁○○、己○○、戊○○，對其等實際身分也不知情，甲本票等10張票據又係於證人庚○○與其配偶向被告協商過程中因被告之要求當場臨時催生之產物，證人庚○○客觀上已難就票據簽立有何事先溝通、設法取得授權之可能。
　㈡而乙本票等6張票據之部分，被告於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25號案件(即證人庚○○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下稱他案)審判程序中，具結稱：證人庚○○有跟被告會帳，並開立50萬元的本票給被告，被告就把94萬元剩下來的本票還給證人庚○○等語(偵二卷第81頁)。可見乙本票等6張票據係在被告與證人庚○○在99年間再度會帳時，就所會算出之剩餘之債權額所簽立，並從被告稱其交還94萬元票據等語，其本質上乃就甲本票之剩餘價值所為換票行為，乃甲本票等10張票據之延伸，又被告直至本院審理中均稱不知有無授權等語，也可見99年7月11日所簽發之此部分本票與90年間簽發之本票相同，均係在被告知曉證人庚○○未得其他發票人授權，要求證人庚○○所簽立。
　㈢另被告於本案中雖辯稱證人庚○○僅簽發甲本票、乙本票而以，無其他票據。然證人庚○○於本院審理中證稱90年12月31日其簽發10張本票(含甲本票)、99年7月11日其簽發6張本票(含乙本票)等語明確(訴二卷第20、21頁)。被告於他案審理中，也陳稱：證人庚○○說其在90年12月31日總共簽立10張94萬的本票給被告，被告與證人庚○○會帳，會完帳之後，證人庚○○才簽立50萬的本票6張給被告等節均為正確等語(偵二卷91頁)，其陳述內容與證人庚○○上開證述內容相符，可見證人庚○○此部分證述屬實，其確係於90年12月31日簽發10張本票(含甲本票)、99年7月11日簽發6張本票(含乙本票)。又過往被告雖僅提出甲、乙本票，但其前後2次提出票據之模式相同(均係數張票據中取出一張以行使)，加上被告於他案中陳稱：10張94萬元本票其手上都沒有了、50萬元本票剩下5張找不到等語(偵二卷第92頁)，故被告嗣稱僅有2張票據乃卸責之詞，無法採信。
　㈣又觀被告於偵查中自陳：證人庚○○在其面前開的票有2張，其中1張是證人庚○○以其及3名子女的名義開立，第2張是證人庚○○、3名子女、另一間公司股東的名義開立等語(偵一卷第12頁)，被告辯稱係證人庚○○預先簽好本票持往被告處所交付給被告即不可採。而證人庚○○亦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本案10、6張本票係在被告住所簽立等節相符(訴二卷19至21頁)，也與被告前開陳述內容大致相符(除張數部分，但本案簽發之票據張數為10、6張已認定如前)。證人庚○○係在被告面前偽簽本案之票據，被告對於此等本票之簽立全係由證人庚○○獨力完成乙節自當瞭然於心。
　㈤此外，細觀甲本票、乙本票之外觀（偵一卷第19、44頁，其他本票已經滅失無從觀察外觀，但本案10、6張本票係分別在同一環境、背景下所簽立，該2批本票彼此間之內容應大致等同)，該2張票據上謹記載私人名字而無公司名稱，任何公司均無需對該2張票據負擔任何責任，甲本票、乙本票顯非以公司名義簽發之公司票據，而係以私人名義所簽立之私人票據。再其票上分別有5位、4位之發票人簽名，各發票人簽名字跡、簽名文字大小均屬相近，可見確係由一人單獨書寫簽發者，此與被告前揭票據係證人庚○○在其面前開立等陳述之內容可相對應，亦與證人庚○○於本院中證稱：甲本票、乙本票係其在被告住處開立等語相符(訴二卷19、21頁)。此外，甲本票、乙本票之發票人均未顯示代理之外觀，顯非以一般代理形式所作成之票據，甲本票、乙本票票面文字乃表彰票上各發票人均直接簽發該對2張票據並對之直接負責，但該等票據既係由證人庚○○單獨簽發，其他發票人即顯不可能參與發票行為。
　㈥是以，本案之16張票據至多僅能依照隱名代理、代行之規定或法理而合法開立，但此2種發票形式，其代理權之存在均係重中之重，被告若有意以此方式取得本票，自當會就代理權存否詳加確認。而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確認代理權存否之作為，也未見證人庚○○有何代理丁○○、己○○、戊○○簽發私人票據之權利外觀{雖簽發甲本票時證人庚○○為丁○○、己○○、戊○○之法定代理人(丁○○、己○○、戊○○分別於72年10月、73年12月、00年0月生)，但觀丁○○、己○○、戊○○等人遭列為發票人，目的就是要使其等同負票據責任，使其等形式上為證人庚○○背負票據上保證責任，此為雙方代理，依照民法第106條(本票自18年制定後未曾修正)規定於此發票行為上證人庚○○除非得到允諾，否則不得為丁○○、己○○、戊○○之代理人}。且被告於本院109年訴字第125號案件中，陳稱：要請證人庚○○簽立丁○○、己○○、戊○○、丙○○的名字，是因為他們是公司股東，他們是公司的人一定要負責、被告要求公司的人都要簽名，都要付責任賠償給被告，被告有去找這些人，但是都找不到，這些人被告都不認識等語(偵二卷第80至82頁)，可見甲本票、乙本票等本案票據之簽發過程中，係「被告要求」證人庚○○於票上簽立丁○○、己○○、戊○○、丙○○之姓名，而非證人庚○○表示有得到如何之授權能以股東名義簽發私人票據，結合被告既稱始終未接觸證人庚○○以外之人、不認識其他人，其顯不可能得到證人庚○○有何代理權之資訊而產生如何之誤認或信賴。加上本案無任何證據可證明其他發票人有授權證人庚○○代理簽發票據(丁○○、己○○、戊○○並在各自之證言中否認之)，則甲本票、乙本票等本案票據無論在客觀上或是被告主觀中，均不可能係隱名代理、代行之下所產生之票據。甲本票、乙本票等本案票據就證人庚○○本人為發票人之部分外，就其他發票人之部分乃未得授權而偽簽，屬於偽造之本票乙節自可認定。
　㈦又觀被告自陳其有客人有4間店被法拍，找證人庚○○去跟銀行談，談到後面其客人親戚買下4間店面等語(偵一卷第11至12頁)，顯見被告對於店面買賣之接洽、協商、交易均有相當了解，其具備相當商業上之歷練與經驗。而被告始終表示甲本票、乙本票之票據債務來源乃係源於上開力霸房屋加盟店之債務等語，該債務本質上應為證人庚○○所經營之公司或該加盟店之債務，然被告於證人庚○○前往被告家中商談不要提出民刑事訴訟時，當場要求證人庚○○簽發者卻係證人庚○○、丙○○、丁○○、己○○、戊○○等人為發票人；乙本票也係在就甲本票剩餘價值會算、換票所為產物，其上也係以證人庚○○、丁○○、己○○、戊○○為發票人，甲本票、乙本票上均未見任何公司、加盟店之字樣，顯見被告清楚知曉公司債務與私人債務之區別，而刻意使發票人呈現以私人名義、除去公司制度保護之形式發票，讓被告能夠無限制求償。而於社會中一般本不會要求股東就公司之債務負擔責任，遑論認由公司人員以股東名義簽發私人票據作為擔保。丙○○雖名義上係所謂加盟店以及富將行銷顧問有限公司之負責人(金訴二卷111頁)，但衡情也毫無容許證人庚○○以其名義簽發私人票據之理由。此種情況下，自難認其有何正當理由推認、信賴丙○○、丁○○、己○○、戊○○會授權簽發本案16張本票之理由。
　㈧再者，從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民事判決中，被告以證人庚○○邀同己○○、戊○○、胡仁豪、丙○○等人為連帶保證人向其借款為原因事實提起返還借款之訴，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判決暨確定證明書、債權憑證等卷證影本（偵一卷第249至259頁）在卷可參。但依照被告於本案之主張，本案票據之簽發，係因交給證人庚○○經營之力霸房屋加盟店款項遭挪用、被告代為墊付並要求證人庚○○簽發該票以為擔保已如前述，則雙方應無任何借款關係存在，加上被告稱其僅認識證人庚○○，對於其他發票人均不認識也未接觸過等語，被告當無何邀同己○○、戊○○、胡仁豪、丙○○等人為連帶保證人之可能性。被告刻意隱匿甲本票真正之取得背景及原因事實，以借款及連帶保證提起訴訟，甘冒遭該案被告以借款關係不存在為抗辯，甚至於衍生票據上之利益償還請求權一併遭到影響之風險提起返還借款之訴，僅將甲本票作為舉證之一環，此舉也有違常情，亦可佐證被告深知甲本票之真正取得過程根本不見容於正常法治，方以返還借款之訴作為掩飾。
　㈨至於被告以小孩長大不還錢不是社會應有之態度云云。但父母之債務因繼承使不具經濟及辨別事理能力之兒童、少年無端背負高額債務，衍生諸多問題，已於98年間催生出概括繼承有限責任之制度。所謂要求子女為父母清償債務之歪風陋習根本非我國一般法治及社會通念所許，遑論以此作為信賴基礎為如何主張，被告以證人庚○○之子女應償還證人庚○○之債務云云試圖脫免刑責，自無採信空間。
　㈩被告又雖提出富將行銷顧問有限公司切結書一紙(訴二卷第111頁)，主張證人庚○○係以公司名義對外為整體之表示，然甲本票、乙本票上即無所謂公司名義，自無從認定證人庚○○有何一概以公司名義對外表示之情況。何況該切結書乃91年4月15日簽發，與甲本票、乙本票之簽發時間並未重疊，更難認與本案之10、6張票據有何關聯，且切結書上雖有丙○○、丁○○、己○○、戊○○等人之印章，但僅憑此等印章也無從認定係丙○○、丁○○、己○○、戊○○等人親自用印，況以公司名義簽發切結書與以自己名義簽發本票乃屬二事，後者所需負擔之責任遠較前者嚴重，自無從以切結書上之記載推論含甲本票在內之10張本票、含乙本票在內之6張本票之發票人全體均同意證人庚○○之發票行為。
　此外，被告雖稱其提起訴訟、後續執行之過程中均未遭丁○○、己○○、戊○○為異議等語。但事後未為異議不足以改變甲本票、乙本票於簽發當下乃屬偽造之事實。且對於被告之法律動作，丁○○等形式上共同發票人未為異議之原因所在多有，何況證人庚○○為偽造有價證券之共同正犯，更涉及侵占公司款項之問題，丁○○、己○○、戊○○為反對表示將使刑案浮上檯面，使自身的母親面臨牢獄之災，其等當然有不加異議之充分理由及動機，未為異議非等同其等於發票之當下有為授權，被告以此為由試圖脫免刑責自無從採信。
　另雖被告及辯護人主張被告於107年7月9日偵訊筆錄製作時不知所措、不懂對方問甚麼云云。但經本院勘驗當日之偵訊過程錄影光碟(勘驗筆錄見訴一卷403至408頁)，可見檢方於勘驗段落初始不久，雖一度將訊問音調提高，然觀其前文，係被告對於檢方所發出之證人庚○○開幾張票之問題，將證人庚○○配偶自行開立之票據列入，又先稱證人庚○○開了5至6張票，不久後改稱係兩張，嗣再改稱就一張，之後又說有公司開的票等語，其該段供詞反覆不定，又將不屬於證人庚○○開立之票據列入，顧左右而言他，顯見被告於該段陳述中陷入注意力渙散之情況，訊問檢察官自有必要提高音量強調問題以將被告之注意拉回，否則根本無從繼續訊問，自無從認定此部分訊問有何不當訊問之情事。而觀被告其後(被告陳稱因為你問的，我聽，我就是自己說實在話等語之後)之回答已未見有明顯反覆或是回答不清之情況，對於檢方之問題也大致能夠清楚回答，難認被告當下有何聽不懂問題或是心慌意亂胡亂回答之問題，被告此部分主張自不足否定被告該次偵訊陳述之證明力。
　是以，被告以前詞置辯，均顯屬卸責之詞，不足為採。
三、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於被告之犯罪事實欄㈠所示之行為後，刑法第80條規定於94年1月7日修正公布，全面延長法定追訴權時效，揆諸其修正之結果，新修正之刑法第80條規定對於被告較為不利，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80條之規定。而依照修正前該條第1項第3款規定，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之追訴權時效為10年，刑法第217條第1項偽造署押罪之最重本刑為3年；第201條第2項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最重本刑為7年，被告就犯罪事實欄㈠涉嫌與證人庚○○共同偽造有價證券，自同時涉及偽造署押罪，於訴訟中提出作為證據則涉及行使，為犯罪事實欄㈠之行為時點為90年12月31日，證人庚○○最早於107年4月12日方至警察局自首，其後本案方遭察覺，故本案就犯罪事實欄㈠中偽造署押、行使偽造有價證券部分之追訴權已過10年而未行使，本案自無從再就此部分為訴追。然此部分若有罪，與被告此部分之偽造有價證券行為係吸收關係，乃屬一罪，爰就此部分行為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㈡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01條規定業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27日施行，揆諸其修正理由，係因本罪於72年6月26日後並未修正，而於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所訂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之規定，本罪之罰金數額應提高為30倍；本次修正即係將前開條文罰金數額修正提高為30倍，以增加法律明確性，並使刑法各罪罰金數額具內在邏輯一致性。準此，此次修正惟僅係將罰金數額調整換算結果予以明定，核其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均無變更，是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適用裁判時法即現行法處斷，先予敘明。
　㈢核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刑法第213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偽造署押之行為，係偽造有價證券之階段行為；被告前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行為，為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被告偽造有價證券後復持以行使(持乙本票聲請本票裁定)，其行使之低度行為為偽造有價證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㈣又被告於含甲本票在內之10張票據、含乙本票在內之6張票據中，分別偽造丁○○、己○○、戊○○、丙○○；丁○○、己○○、戊○○之簽名，分別為一行為侵害數法益，應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一重處斷。
　㈤又被告於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地偽造面額為94萬元之本票10張及面額為50萬元之本票6張的行為，皆各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之法益相同，各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區分，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是被告上開2次偽造行為俱屬接續犯，各應論以一罪。
　㈥而被告所犯2次偽造有價證券行為，其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㈦被告與證人庚○○就前開2次偽造有價證券行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㈧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遇債務糾紛，不思透過合法、妥適方式行使權利，卻要求證人庚○○簽署他人姓名於票據發票人欄，其後復持以於訴訟中舉證以及聲請本票裁定，影響他人之交易信用及財產法益，同時危害金融交易秩序，所為實值非難；並考量甲本票、乙本票之票面金額為94萬元、50萬元，數量分別有10張、6張，金額及數量均非小，且牽涉到之被害人人數也非少，但目前僅甲、乙本票在市面上流通，流通數量非鉅。又被告犯後矢口否認犯行，未積極面對應承擔之司法責任。且被告也未與被害人和解，未求得宥恕或是賠償因其犯罪所造成之損害。另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係為處理其與證人庚○○間因仲介房屋買賣所衍伸之債務糾紛，以及被告之前科素行；兼衡其自陳智識程度為小學畢業，現無業、全身都是病之家庭經濟及身體狀況（訴二卷第105頁），暨其犯罪之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本案係刑法第201條之罪，宣告刑逾1年6月，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3條第1項第15款規定，無減刑之適用，併此敘明。復綜合考量被告所犯上開各罪之時間相隔甚久、類型均為偽造有價證券罪，且2次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均係源於同一與證人庚○○間因仲介房屋買賣衍伸之債務糾紛，犯罪動機同一，且其2次偽簽之發票人姓名大致相同及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等總體情狀，就被告所犯上開各罪，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以資警惕。
五、沒收：
　㈠按偽造之有價證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05 條規定沒收，此係採義務沒收主義，法院並無斟酌取捨之權。而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2 人以上共同簽名者，應連帶負責；又票據之偽造或票據上簽名之偽造，不影響於真正簽名之效力，故2 人以上共同在本票之發票人欄簽名者，應連帶負發票人責任，倘其中有部分屬於偽造，雖不影響於其餘真正簽名者之效力，但偽造之部分，仍應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又因票據權利之行使與票據本身不能分離，於此情形法院為沒收之宣告時，僅諭知偽造部分（即偽造發票人部分）沒收即可，不得將該紙票據全部宣告沒收，剝奪合法持有人對於真正發票人之權利（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887號、98年度台上字第689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支票上偽造之印文、署押，已因支票之沒收而包括在內，自毋庸重為沒收之諭知（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277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共同偽簽之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本票10張、6張，除如甲、乙本票業經被告持以提起訴訟、聲請本票裁定外，其餘本票已滅失等情，業據被告於陳稱在卷（偵二卷第92頁），衡以被告於90年至今，確實僅提出甲、乙本票向告訴人3人及丙○○提起民事訴訟及民事請求，倘其仍保有其餘偽造之本票，應會及早提出以行使權利，以免該票據權利罹於時效，復無積極證據證明該本票現仍存在，應認已滅失，為免將來執行之困難，自無再對甲、乙本票外其餘之本票宣告沒收之必要。又該甲、乙本票中，證人庚○○任發票人而簽名部分既屬真實，就該部分自不得將各該本票宣告沒收，惟就證人庚○○、被告共同偽造「丁○○、己○○、戊○○、丙○○」為共同發票人部分，仍應依刑法第205條規定予以沒收。另甲、乙本票分別就偽造「丁○○、己○○、戊○○、丙○○」、「丁○○、己○○、戊○○」為共同發票人部分既經諭知沒收，則其上偽造之上列簽名，因各屬偽造本票之一部分，已因偽造本票之沒收而包括在內，毋庸重為沒收之諭知。
　㈢至於被告於甲本票後，另提起高雄地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民事訴訟並取得勝訴判決，其後據以聲請強制執行，然該判決之請求權基礎為返還借款請求權，被告後續以該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則其所依據之執行名義均係該返還借款判決，而非甲本票，此有高雄地方法院債權憑證（100年度司執第82676號）（正本）（司執卷第5頁）、被告於107司執63579號案件之執行聲請書(司執卷1至3頁)在卷可參。此部分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既為借款請求權而非票款請求權，且本於票據無因性，甲本票所表彰之票據債權與前揭返還借款判決所表彰之借款債權自難認相同，是被告執該判決為強制執行，已非行使甲本票犯行之範圍內，自非本案起訴事實效力所及，也難認被告持返還借款判決強制執行所得款項為偽造甲本票之犯罪所得，本案自無從就被告以高雄地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強制執行所得之任何款項宣告沒收。
　㈣按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以取得票面價值之對價，固不另論詐欺罪，但如以偽造之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後，執該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則其行為，為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以外之另一行為（最高法院著有85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取得乙本票後，據以聲請本票裁定，並經高雄地院以100年度司票字第763號准許執行。但既執本票裁定所為後續執行本質上與聲請本票裁定非必然為相同行為，而本案被告於100年間取得上開本票裁定後，於106年12月19日方執以聲請強制執行，此有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偵一卷第40至41頁）在卷可參。被告聲請、取得本票裁定與聲請強制執行相隔6年許，時間甚久，也無從將聲請本票裁定之行為與後續聲請強制執行行為評價為接續犯，是該聲請執行之行為僅能評價為另一獨立行為。而本案起訴書與乙本票有關之部分僅記載至聲請本票裁定，未記載後續執行之部分，後續執行部分又為獨立行為，與本案起訴範圍為數罪，自難認被告後續聲請執行部分屬於本案起訴範圍，本案無從對於被告之後續聲請執行部分為任何審酌。而被告以前揭本票裁定為強制執行所得之金錢，並非由聲請本票裁定行為所生，蓋聲請本票裁定至多僅能取得相對應之本票裁定，需要經過聲請強制執行方能實現債權取得價款。故被告之執行所得為後續聲請執行部分無從認定為本案之犯罪所得，自無從對之宣告沒收。
　㈤本案宣告之多數沒收，依刑法第40條之2第1項規定併執行之。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陳韻庭、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億芳
　　　　　　　　　　　　　　　　　　　法　官　 洪柏鑫
　　　　　　　　　　　　　　　　　　　法　官　 蔡旻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許婉真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01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
券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
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
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票據號碼

		票載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發票人

		備註



		1

		無

		90年12月31日

		940,000元

		池惠、丁○○、己○○、戊○○、丙○○

		即前所指之甲本票。



		2

		283779

		99年7 月11日

		50,000元

		池宜蓁、丁○○、己○○、戊○○

		即前所指之乙本票。







 
 
卷宗標目對照表：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0771062100號）刑案偵查卷宗(警卷)
2.　　橋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1633號偵查卷宗(他卷)
3.　　橋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6132號偵查卷宗(偵一卷)
4.　　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197號偵查卷宗(偵二卷)
5.　　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3579號一般執字卷面(司執卷)
6.　　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60號卷(卷一)(訴一卷)
7.　　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60號卷(卷二)(訴二卷)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60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金柳



選任辯護人  吳春生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419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未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本票上關於偽造「丁○○、己○○、戊○○、丙○○」為共同發票人部分沒收之。又共同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未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本票上關於偽造「丁○○、己○○、戊○○」為共同發票人部分沒收之。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陸月。
　　事　實
一、甲○○與庚○○（原名池惠，於民國95年5月3日更名為池宜蓁，又於104年11月23日更名為庚○○，其偽造有價證券行為業經另案判決確定）於90年間因仲介房屋買賣衍生債務糾紛，甲○○要求庚○○簽立本票以供擔保，2人竟共同意圖供行使之用，基於偽造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90年12月31日，甲○○與庚○○在高雄市○○區○○路000號甲○○住處商談前開債務糾紛如何處理，甲○○當場要求庚○○以「池惠」作為發票人名義，簽發面額均為新臺幣（下同）94萬元之本票共10張，且未經丁○○、己○○、戊○○及丙○○之授權或同意(丁○○、己○○、戊○○為庚○○之子女；丙○○則為庚○○前任職於力霸房屋加盟店之負責人)，即在該本票之發票人欄上偽簽丁○○、己○○、戊○○、丙○○之署名，而偽造本票10紙(其中9張票據於不詳時間、地點滅失)，並交付予甲○○而完成發票行為。嗣甲○○於93年間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對庚○○、丁○○、己○○、戊○○、丙○○提起返還借款之訴，於訴訟中持上開本票中發票日為90年12月31日之本票1張（下稱甲本票）作為佐證以行使之，經該院以93年度訴字第409號判決庚○○、丁○○、己○○、戊○○、丙○○應連帶給付甲○○94萬元及利息。足生損害於丁○○、己○○、戊○○、丙○○及票據交易往來流通之正確性(偽造署押、行使部分均罹於追訴權時效詳後述)。
　㈡於99年間因上開本票已罹於時效，甲○○要求換票，2人遂於99年7月11日在甲○○上開住處，庚○○又以「池宜蓁」作為發票人名義，簽發面額均為50萬元之本票6張，且未經丁○○、己○○、戊○○之授權或同意，即在該本票之發票人欄上偽簽丁○○、己○○、戊○○之署名，而偽造本票6紙，並均交付予甲○○而完成發票行為。嗣因99年7月11日簽發之6張本票中之5張因故滅失，甲○○明知剩餘之票據除庚○○為發票人之部分外均係偽造，仍本於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以僅餘之發票日為99年7月11日、票據號碼為283779號之本票1張（下稱乙本票）向高雄地院聲請本票裁定，使受理之該法院司法事務官就乙本票為形式審查後，將甲○○持有丁○○、己○○、戊○○共同簽發乙本票之不實事項，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本票裁定之公文書上，並據以核發高雄地院100年度司票字第763號准予強制執行之裁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獲准，以此方式行使該本票，足以生損害於丁○○、己○○、戊○○、票據交易往來流通之正確性，及法院辦理民事本票裁定強制執行程序之正確性。
二、嗣丁○○於106年間接獲執行命令後，向庚○○查問，始悉上情。
三、本案經丁○○、己○○、戊○○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甲○○(下稱被告)前於107年偵字第6132號案件中雖經檢察官作成不起訴處分，然該案件係針對被告是否以強暴、脅迫之方式迫使證人庚○○簽立乙本票之犯罪事實，以及被各是否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等問題做出認定。此與本案被告涉犯偽造、行使有價證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事實及罪名顯然不同，本案非前開不起訴處分效力所及，自不因該處分而有何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之問題。
二、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程序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訴卷第345至346頁，被告爭執告訴人於112年10月10日所提出的陳述意見狀引用之告訴人整理的時間表、扣薪金額及民事案件列表的文書之證據能力，但本案也未引用此部分事正做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爰不就此部分事證之證據能力再為贅論)。被告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復無違法不當與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並經合法調查，自得引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上開證據，本院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開時地，證人庚○○曾交付甲本票、乙本票，被告並於93年間持甲本票向高雄地院提起返還借款之訴，經該院以93年度訴字第409號判決認定證人庚○○、丁○○、戊○○、丙○○應連帶給付被告94萬元及利息；被告另持乙本票向高雄地院聲請本票裁定(100年度司票字第763號)，並聲請強制執行獲准等節，但矢口否認有何偽造有價證券、公務員登載不實犯行，辯稱：只取得、開立系爭甲、乙本票等2張票據、系爭2張本票並非偽造，也不知曉該2張本票為偽造，係證人庚○○持簽好的甲、乙本票交付給被告等語。然查：
一、前開犯罪事實，業經證人即告訴人丁○○（警卷第12至14頁；偵一卷第25、31頁、第119至121頁、第185至187頁）、證人即告訴人己○○（偵一卷第130至131頁）、證人即告訴人戊○○（偵一卷第129至130頁）指訴明確，另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庚○○之證述內容可相互符實（警卷第1至7頁、偵一卷第25至33頁、第121至122頁、第157至169頁、第185至187頁、第225至226頁、第243至244頁；偵二卷第66至75頁；偵二卷第77至113頁；第118至151頁；訴二卷第19至46頁），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公務電話紀錄簿2份（警卷第19至20頁）、庚○○手寫簽名之紙張1張（警卷第30頁）、（丁○○）手寫簽名之紙張、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書、臺灣企銀開戶申請書暨約定書、印鑑卡、客戶開戶資料表（警卷第49至58頁、偵一卷第123頁）、（己○○）手寫簽名之紙張、渣打銀行開戶資料、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手術同意書、麻醉同意書、臺灣銀行開戶資料、遠傳申請書（警卷第59至67頁、偵一卷第133頁）、（戊○○）手寫簽名之紙張、威寶申請書、臺灣銀行開戶申請暨約定書、開戶總約定書、7-Mobile月租型門號申請書、台灣之星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服務契約、專案同意書（警卷第68至89頁、偵一卷第135頁）、（指認人庚○○）甲○○相片（警卷第42頁）、（甲○○）107年7月11日提出之本票（偵一卷第19頁）、高雄地方法院債權憑證（100年度司執第82676號）（正本）（司執卷第5頁）、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库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影本）（司執卷第7至9頁）、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6年度司執字第115190號卷宗影本（偵一卷第39至62頁）、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偵一卷第40至41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0年度司票字第763號民事裁定（偵一卷第42至43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鳳山簡易庭裁定確定證明書、本票（票號NO283779）（偵一卷第44頁）(同警卷第24頁)、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偵一卷第45至46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6年12月21日雄院和106司執逸字第115190號民事執行處通知(稿)（偵一卷第47頁）、民事補正狀（偵一卷第48至49頁）、勞保投保單位基本資料（偵一卷第51至57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6年12月27日雄院和106司執逸字第115190號函(稿)（偵一卷第58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6年12月28日雄院和106司執逸字第115190號執行命令（偵一卷第59至60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7年1月9日北院隆107司執助慧字第241號執行命令（偵一卷第61至62頁）、告訴人丁○○等三人所提民事債務人異議之訴狀及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雄簡字第714號判決書正本乙份（偵一卷第63至71頁）、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簡上字第256號準備程序開庭筆錄影本暨光碟錄音乙件（偵一卷第153至169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判決暨確定證明書、債權憑證等卷證影本（偵一卷第249至259頁）、台灣橋頭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52號起訴狀繕本（偵一卷第287至292頁）、台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起訴狀繕本乙份（偵一卷第293至306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52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09至115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易字第287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17至125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921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27至138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上字第202號民事判決暨附件（訴一卷第139至144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152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45至152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12號民事判決（訴一卷第153至160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民事判決（偵一卷第207頁）、（庚○○）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6132號檢察官起訴書（偵一卷第261至263頁）、（庚○○）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5號刑事判決（偵二卷第171至183頁）、（庚○○）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附民字第137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他卷第101至102頁）、（庚○○）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278號刑事判決（偵二卷第185至198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簡上字第256號民事判決（偵二卷第161至164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中華民國113年4月9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370887000號函暨職務報告（訴一卷第394至396頁）在卷可參，前開犯罪事實已堪認定。
二、被告雖辯稱僅取得甲、乙本票，且被告不知該等本票乃為偽造等語，惟查：
　㈠參酌被告於偵查中陳稱：證人庚○○的力霸房屋加盟店將被告轉交用來繳納稅款的300萬元用掉，被告出資300多萬元賠給該名客人的親戚，本來要告證人庚○○公司的人侵占，證人庚○○的夫妻要求被告不要告，當初是證人庚○○夫妻來被告家中要來處理這筆款項，叫被告不要告他們等語(偵一卷第11至13頁)，可見本案乃係證人庚○○與其配偶恐遭被告提起民刑事訴訟，乃前往被告家中協商公司債務問題，於會談中簽發甲本票等10張票據。並考量被告既稱係前往被告家中請其不要提告，而非交付或簽發擔保票據，可知甲本票等10張票據應係在協商過程中，由被告挾提起侵占相關之民刑事訴訟之優勢地位，於現場要求證人庚○○做成，並非雙方就票據之作成有何溝通協議，被告從未接觸丁○○、己○○、戊○○，對其等實際身分也不知情，甲本票等10張票據又係於證人庚○○與其配偶向被告協商過程中因被告之要求當場臨時催生之產物，證人庚○○客觀上已難就票據簽立有何事先溝通、設法取得授權之可能。
　㈡而乙本票等6張票據之部分，被告於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25號案件(即證人庚○○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下稱他案)審判程序中，具結稱：證人庚○○有跟被告會帳，並開立50萬元的本票給被告，被告就把94萬元剩下來的本票還給證人庚○○等語(偵二卷第81頁)。可見乙本票等6張票據係在被告與證人庚○○在99年間再度會帳時，就所會算出之剩餘之債權額所簽立，並從被告稱其交還94萬元票據等語，其本質上乃就甲本票之剩餘價值所為換票行為，乃甲本票等10張票據之延伸，又被告直至本院審理中均稱不知有無授權等語，也可見99年7月11日所簽發之此部分本票與90年間簽發之本票相同，均係在被告知曉證人庚○○未得其他發票人授權，要求證人庚○○所簽立。
　㈢另被告於本案中雖辯稱證人庚○○僅簽發甲本票、乙本票而以，無其他票據。然證人庚○○於本院審理中證稱90年12月31日其簽發10張本票(含甲本票)、99年7月11日其簽發6張本票(含乙本票)等語明確(訴二卷第20、21頁)。被告於他案審理中，也陳稱：證人庚○○說其在90年12月31日總共簽立10張94萬的本票給被告，被告與證人庚○○會帳，會完帳之後，證人庚○○才簽立50萬的本票6張給被告等節均為正確等語(偵二卷91頁)，其陳述內容與證人庚○○上開證述內容相符，可見證人庚○○此部分證述屬實，其確係於90年12月31日簽發10張本票(含甲本票)、99年7月11日簽發6張本票(含乙本票)。又過往被告雖僅提出甲、乙本票，但其前後2次提出票據之模式相同(均係數張票據中取出一張以行使)，加上被告於他案中陳稱：10張94萬元本票其手上都沒有了、50萬元本票剩下5張找不到等語(偵二卷第92頁)，故被告嗣稱僅有2張票據乃卸責之詞，無法採信。
　㈣又觀被告於偵查中自陳：證人庚○○在其面前開的票有2張，其中1張是證人庚○○以其及3名子女的名義開立，第2張是證人庚○○、3名子女、另一間公司股東的名義開立等語(偵一卷第12頁)，被告辯稱係證人庚○○預先簽好本票持往被告處所交付給被告即不可採。而證人庚○○亦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本案10、6張本票係在被告住所簽立等節相符(訴二卷19至21頁)，也與被告前開陳述內容大致相符(除張數部分，但本案簽發之票據張數為10、6張已認定如前)。證人庚○○係在被告面前偽簽本案之票據，被告對於此等本票之簽立全係由證人庚○○獨力完成乙節自當瞭然於心。
　㈤此外，細觀甲本票、乙本票之外觀（偵一卷第19、44頁，其他本票已經滅失無從觀察外觀，但本案10、6張本票係分別在同一環境、背景下所簽立，該2批本票彼此間之內容應大致等同)，該2張票據上謹記載私人名字而無公司名稱，任何公司均無需對該2張票據負擔任何責任，甲本票、乙本票顯非以公司名義簽發之公司票據，而係以私人名義所簽立之私人票據。再其票上分別有5位、4位之發票人簽名，各發票人簽名字跡、簽名文字大小均屬相近，可見確係由一人單獨書寫簽發者，此與被告前揭票據係證人庚○○在其面前開立等陳述之內容可相對應，亦與證人庚○○於本院中證稱：甲本票、乙本票係其在被告住處開立等語相符(訴二卷19、21頁)。此外，甲本票、乙本票之發票人均未顯示代理之外觀，顯非以一般代理形式所作成之票據，甲本票、乙本票票面文字乃表彰票上各發票人均直接簽發該對2張票據並對之直接負責，但該等票據既係由證人庚○○單獨簽發，其他發票人即顯不可能參與發票行為。
　㈥是以，本案之16張票據至多僅能依照隱名代理、代行之規定或法理而合法開立，但此2種發票形式，其代理權之存在均係重中之重，被告若有意以此方式取得本票，自當會就代理權存否詳加確認。而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確認代理權存否之作為，也未見證人庚○○有何代理丁○○、己○○、戊○○簽發私人票據之權利外觀{雖簽發甲本票時證人庚○○為丁○○、己○○、戊○○之法定代理人(丁○○、己○○、戊○○分別於72年10月、73年12月、00年0月生)，但觀丁○○、己○○、戊○○等人遭列為發票人，目的就是要使其等同負票據責任，使其等形式上為證人庚○○背負票據上保證責任，此為雙方代理，依照民法第106條(本票自18年制定後未曾修正)規定於此發票行為上證人庚○○除非得到允諾，否則不得為丁○○、己○○、戊○○之代理人}。且被告於本院109年訴字第125號案件中，陳稱：要請證人庚○○簽立丁○○、己○○、戊○○、丙○○的名字，是因為他們是公司股東，他們是公司的人一定要負責、被告要求公司的人都要簽名，都要付責任賠償給被告，被告有去找這些人，但是都找不到，這些人被告都不認識等語(偵二卷第80至82頁)，可見甲本票、乙本票等本案票據之簽發過程中，係「被告要求」證人庚○○於票上簽立丁○○、己○○、戊○○、丙○○之姓名，而非證人庚○○表示有得到如何之授權能以股東名義簽發私人票據，結合被告既稱始終未接觸證人庚○○以外之人、不認識其他人，其顯不可能得到證人庚○○有何代理權之資訊而產生如何之誤認或信賴。加上本案無任何證據可證明其他發票人有授權證人庚○○代理簽發票據(丁○○、己○○、戊○○並在各自之證言中否認之)，則甲本票、乙本票等本案票據無論在客觀上或是被告主觀中，均不可能係隱名代理、代行之下所產生之票據。甲本票、乙本票等本案票據就證人庚○○本人為發票人之部分外，就其他發票人之部分乃未得授權而偽簽，屬於偽造之本票乙節自可認定。
　㈦又觀被告自陳其有客人有4間店被法拍，找證人庚○○去跟銀行談，談到後面其客人親戚買下4間店面等語(偵一卷第11至12頁)，顯見被告對於店面買賣之接洽、協商、交易均有相當了解，其具備相當商業上之歷練與經驗。而被告始終表示甲本票、乙本票之票據債務來源乃係源於上開力霸房屋加盟店之債務等語，該債務本質上應為證人庚○○所經營之公司或該加盟店之債務，然被告於證人庚○○前往被告家中商談不要提出民刑事訴訟時，當場要求證人庚○○簽發者卻係證人庚○○、丙○○、丁○○、己○○、戊○○等人為發票人；乙本票也係在就甲本票剩餘價值會算、換票所為產物，其上也係以證人庚○○、丁○○、己○○、戊○○為發票人，甲本票、乙本票上均未見任何公司、加盟店之字樣，顯見被告清楚知曉公司債務與私人債務之區別，而刻意使發票人呈現以私人名義、除去公司制度保護之形式發票，讓被告能夠無限制求償。而於社會中一般本不會要求股東就公司之債務負擔責任，遑論認由公司人員以股東名義簽發私人票據作為擔保。丙○○雖名義上係所謂加盟店以及富將行銷顧問有限公司之負責人(金訴二卷111頁)，但衡情也毫無容許證人庚○○以其名義簽發私人票據之理由。此種情況下，自難認其有何正當理由推認、信賴丙○○、丁○○、己○○、戊○○會授權簽發本案16張本票之理由。
　㈧再者，從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民事判決中，被告以證人庚○○邀同己○○、戊○○、胡仁豪、丙○○等人為連帶保證人向其借款為原因事實提起返還借款之訴，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判決暨確定證明書、債權憑證等卷證影本（偵一卷第249至259頁）在卷可參。但依照被告於本案之主張，本案票據之簽發，係因交給證人庚○○經營之力霸房屋加盟店款項遭挪用、被告代為墊付並要求證人庚○○簽發該票以為擔保已如前述，則雙方應無任何借款關係存在，加上被告稱其僅認識證人庚○○，對於其他發票人均不認識也未接觸過等語，被告當無何邀同己○○、戊○○、胡仁豪、丙○○等人為連帶保證人之可能性。被告刻意隱匿甲本票真正之取得背景及原因事實，以借款及連帶保證提起訴訟，甘冒遭該案被告以借款關係不存在為抗辯，甚至於衍生票據上之利益償還請求權一併遭到影響之風險提起返還借款之訴，僅將甲本票作為舉證之一環，此舉也有違常情，亦可佐證被告深知甲本票之真正取得過程根本不見容於正常法治，方以返還借款之訴作為掩飾。
　㈨至於被告以小孩長大不還錢不是社會應有之態度云云。但父母之債務因繼承使不具經濟及辨別事理能力之兒童、少年無端背負高額債務，衍生諸多問題，已於98年間催生出概括繼承有限責任之制度。所謂要求子女為父母清償債務之歪風陋習根本非我國一般法治及社會通念所許，遑論以此作為信賴基礎為如何主張，被告以證人庚○○之子女應償還證人庚○○之債務云云試圖脫免刑責，自無採信空間。
　㈩被告又雖提出富將行銷顧問有限公司切結書一紙(訴二卷第111頁)，主張證人庚○○係以公司名義對外為整體之表示，然甲本票、乙本票上即無所謂公司名義，自無從認定證人庚○○有何一概以公司名義對外表示之情況。何況該切結書乃91年4月15日簽發，與甲本票、乙本票之簽發時間並未重疊，更難認與本案之10、6張票據有何關聯，且切結書上雖有丙○○、丁○○、己○○、戊○○等人之印章，但僅憑此等印章也無從認定係丙○○、丁○○、己○○、戊○○等人親自用印，況以公司名義簽發切結書與以自己名義簽發本票乃屬二事，後者所需負擔之責任遠較前者嚴重，自無從以切結書上之記載推論含甲本票在內之10張本票、含乙本票在內之6張本票之發票人全體均同意證人庚○○之發票行為。
　此外，被告雖稱其提起訴訟、後續執行之過程中均未遭丁○○、己○○、戊○○為異議等語。但事後未為異議不足以改變甲本票、乙本票於簽發當下乃屬偽造之事實。且對於被告之法律動作，丁○○等形式上共同發票人未為異議之原因所在多有，何況證人庚○○為偽造有價證券之共同正犯，更涉及侵占公司款項之問題，丁○○、己○○、戊○○為反對表示將使刑案浮上檯面，使自身的母親面臨牢獄之災，其等當然有不加異議之充分理由及動機，未為異議非等同其等於發票之當下有為授權，被告以此為由試圖脫免刑責自無從採信。
　另雖被告及辯護人主張被告於107年7月9日偵訊筆錄製作時不知所措、不懂對方問甚麼云云。但經本院勘驗當日之偵訊過程錄影光碟(勘驗筆錄見訴一卷403至408頁)，可見檢方於勘驗段落初始不久，雖一度將訊問音調提高，然觀其前文，係被告對於檢方所發出之證人庚○○開幾張票之問題，將證人庚○○配偶自行開立之票據列入，又先稱證人庚○○開了5至6張票，不久後改稱係兩張，嗣再改稱就一張，之後又說有公司開的票等語，其該段供詞反覆不定，又將不屬於證人庚○○開立之票據列入，顧左右而言他，顯見被告於該段陳述中陷入注意力渙散之情況，訊問檢察官自有必要提高音量強調問題以將被告之注意拉回，否則根本無從繼續訊問，自無從認定此部分訊問有何不當訊問之情事。而觀被告其後(被告陳稱因為你問的，我聽，我就是自己說實在話等語之後)之回答已未見有明顯反覆或是回答不清之情況，對於檢方之問題也大致能夠清楚回答，難認被告當下有何聽不懂問題或是心慌意亂胡亂回答之問題，被告此部分主張自不足否定被告該次偵訊陳述之證明力。
　是以，被告以前詞置辯，均顯屬卸責之詞，不足為採。
三、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於被告之犯罪事實欄㈠所示之行為後，刑法第80條規定於94年1月7日修正公布，全面延長法定追訴權時效，揆諸其修正之結果，新修正之刑法第80條規定對於被告較為不利，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80條之規定。而依照修正前該條第1項第3款規定，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之追訴權時效為10年，刑法第217條第1項偽造署押罪之最重本刑為3年；第201條第2項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最重本刑為7年，被告就犯罪事實欄㈠涉嫌與證人庚○○共同偽造有價證券，自同時涉及偽造署押罪，於訴訟中提出作為證據則涉及行使，為犯罪事實欄㈠之行為時點為90年12月31日，證人庚○○最早於107年4月12日方至警察局自首，其後本案方遭察覺，故本案就犯罪事實欄㈠中偽造署押、行使偽造有價證券部分之追訴權已過10年而未行使，本案自無從再就此部分為訴追。然此部分若有罪，與被告此部分之偽造有價證券行為係吸收關係，乃屬一罪，爰就此部分行為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㈡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01條規定業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27日施行，揆諸其修正理由，係因本罪於72年6月26日後並未修正，而於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所訂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之規定，本罪之罰金數額應提高為30倍；本次修正即係將前開條文罰金數額修正提高為30倍，以增加法律明確性，並使刑法各罪罰金數額具內在邏輯一致性。準此，此次修正惟僅係將罰金數額調整換算結果予以明定，核其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均無變更，是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適用裁判時法即現行法處斷，先予敘明。
　㈢核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刑法第213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偽造署押之行為，係偽造有價證券之階段行為；被告前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行為，為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被告偽造有價證券後復持以行使(持乙本票聲請本票裁定)，其行使之低度行為為偽造有價證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㈣又被告於含甲本票在內之10張票據、含乙本票在內之6張票據中，分別偽造丁○○、己○○、戊○○、丙○○；丁○○、己○○、戊○○之簽名，分別為一行為侵害數法益，應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一重處斷。
　㈤又被告於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地偽造面額為94萬元之本票10張及面額為50萬元之本票6張的行為，皆各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之法益相同，各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區分，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是被告上開2次偽造行為俱屬接續犯，各應論以一罪。
　㈥而被告所犯2次偽造有價證券行為，其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㈦被告與證人庚○○就前開2次偽造有價證券行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㈧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遇債務糾紛，不思透過合法、妥適方式行使權利，卻要求證人庚○○簽署他人姓名於票據發票人欄，其後復持以於訴訟中舉證以及聲請本票裁定，影響他人之交易信用及財產法益，同時危害金融交易秩序，所為實值非難；並考量甲本票、乙本票之票面金額為94萬元、50萬元，數量分別有10張、6張，金額及數量均非小，且牽涉到之被害人人數也非少，但目前僅甲、乙本票在市面上流通，流通數量非鉅。又被告犯後矢口否認犯行，未積極面對應承擔之司法責任。且被告也未與被害人和解，未求得宥恕或是賠償因其犯罪所造成之損害。另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係為處理其與證人庚○○間因仲介房屋買賣所衍伸之債務糾紛，以及被告之前科素行；兼衡其自陳智識程度為小學畢業，現無業、全身都是病之家庭經濟及身體狀況（訴二卷第105頁），暨其犯罪之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本案係刑法第201條之罪，宣告刑逾1年6月，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3條第1項第15款規定，無減刑之適用，併此敘明。復綜合考量被告所犯上開各罪之時間相隔甚久、類型均為偽造有價證券罪，且2次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均係源於同一與證人庚○○間因仲介房屋買賣衍伸之債務糾紛，犯罪動機同一，且其2次偽簽之發票人姓名大致相同及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等總體情狀，就被告所犯上開各罪，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以資警惕。
五、沒收：
　㈠按偽造之有價證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05 條規定沒收，此係採義務沒收主義，法院並無斟酌取捨之權。而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2 人以上共同簽名者，應連帶負責；又票據之偽造或票據上簽名之偽造，不影響於真正簽名之效力，故2 人以上共同在本票之發票人欄簽名者，應連帶負發票人責任，倘其中有部分屬於偽造，雖不影響於其餘真正簽名者之效力，但偽造之部分，仍應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又因票據權利之行使與票據本身不能分離，於此情形法院為沒收之宣告時，僅諭知偽造部分（即偽造發票人部分）沒收即可，不得將該紙票據全部宣告沒收，剝奪合法持有人對於真正發票人之權利（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887號、98年度台上字第689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支票上偽造之印文、署押，已因支票之沒收而包括在內，自毋庸重為沒收之諭知（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277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共同偽簽之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本票10張、6張，除如甲、乙本票業經被告持以提起訴訟、聲請本票裁定外，其餘本票已滅失等情，業據被告於陳稱在卷（偵二卷第92頁），衡以被告於90年至今，確實僅提出甲、乙本票向告訴人3人及丙○○提起民事訴訟及民事請求，倘其仍保有其餘偽造之本票，應會及早提出以行使權利，以免該票據權利罹於時效，復無積極證據證明該本票現仍存在，應認已滅失，為免將來執行之困難，自無再對甲、乙本票外其餘之本票宣告沒收之必要。又該甲、乙本票中，證人庚○○任發票人而簽名部分既屬真實，就該部分自不得將各該本票宣告沒收，惟就證人庚○○、被告共同偽造「丁○○、己○○、戊○○、丙○○」為共同發票人部分，仍應依刑法第205條規定予以沒收。另甲、乙本票分別就偽造「丁○○、己○○、戊○○、丙○○」、「丁○○、己○○、戊○○」為共同發票人部分既經諭知沒收，則其上偽造之上列簽名，因各屬偽造本票之一部分，已因偽造本票之沒收而包括在內，毋庸重為沒收之諭知。
　㈢至於被告於甲本票後，另提起高雄地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民事訴訟並取得勝訴判決，其後據以聲請強制執行，然該判決之請求權基礎為返還借款請求權，被告後續以該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則其所依據之執行名義均係該返還借款判決，而非甲本票，此有高雄地方法院債權憑證（100年度司執第82676號）（正本）（司執卷第5頁）、被告於107司執63579號案件之執行聲請書(司執卷1至3頁)在卷可參。此部分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既為借款請求權而非票款請求權，且本於票據無因性，甲本票所表彰之票據債權與前揭返還借款判決所表彰之借款債權自難認相同，是被告執該判決為強制執行，已非行使甲本票犯行之範圍內，自非本案起訴事實效力所及，也難認被告持返還借款判決強制執行所得款項為偽造甲本票之犯罪所得，本案自無從就被告以高雄地院93年度訴字第409號強制執行所得之任何款項宣告沒收。
　㈣按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以取得票面價值之對價，固不另論詐欺罪，但如以偽造之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後，執該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則其行為，為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以外之另一行為（最高法院著有85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取得乙本票後，據以聲請本票裁定，並經高雄地院以100年度司票字第763號准許執行。但既執本票裁定所為後續執行本質上與聲請本票裁定非必然為相同行為，而本案被告於100年間取得上開本票裁定後，於106年12月19日方執以聲請強制執行，此有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偵一卷第40至41頁）在卷可參。被告聲請、取得本票裁定與聲請強制執行相隔6年許，時間甚久，也無從將聲請本票裁定之行為與後續聲請強制執行行為評價為接續犯，是該聲請執行之行為僅能評價為另一獨立行為。而本案起訴書與乙本票有關之部分僅記載至聲請本票裁定，未記載後續執行之部分，後續執行部分又為獨立行為，與本案起訴範圍為數罪，自難認被告後續聲請執行部分屬於本案起訴範圍，本案無從對於被告之後續聲請執行部分為任何審酌。而被告以前揭本票裁定為強制執行所得之金錢，並非由聲請本票裁定行為所生，蓋聲請本票裁定至多僅能取得相對應之本票裁定，需要經過聲請強制執行方能實現債權取得價款。故被告之執行所得為後續聲請執行部分無從認定為本案之犯罪所得，自無從對之宣告沒收。
　㈤本案宣告之多數沒收，依刑法第40條之2第1項規定併執行之。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陳韻庭、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億芳
　　　　　　　　　　　　　　　　　　　法　官　 洪柏鑫
　　　　　　　　　　　　　　　　　　　法　官　 蔡旻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許婉真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01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
券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
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
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票據號碼 票載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臺幣） 發票人 備註 1 無 90年12月31日 940,000元 池惠、丁○○、己○○、戊○○、丙○○ 即前所指之甲本票。 2 283779 99年7 月11日 50,000元 池宜蓁、丁○○、己○○、戊○○ 即前所指之乙本票。 
 
 
卷宗標目對照表：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0771062100號）刑案偵查卷宗(警卷) 2.　　橋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1633號偵查卷宗(他卷) 3.　　橋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6132號偵查卷宗(偵一卷) 4.　　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197號偵查卷宗(偵二卷) 5.　　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3579號一般執字卷面(司執卷) 6.　　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60號卷(卷一)(訴一卷) 7.　　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60號卷(卷二)(訴二卷) 
 
 
 


